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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鄉
位
於
大
肚
溪
下
游
段
入
海
之
處
，
由
於
大
肚

溪
之
沖
積
，
使
得
本
鄉
之
土
地
混
合
了
砂
頁
岩
及
粘
板

岩
，
土
地
之
保
肥
力
不
佳
。
氣
候
方
面
，
年
平
均
溫
度

約
為
攝
氏
二
十
二
度
，
年
雨
量
介
於
一
二
○
○
至
一
五

○
○
公
厘
之
間
，
雨
量
主
要
集
中
於
夏
季
六
至
八
月

間
，
冬
季
之
季
節
風
強
勁
，
且
多
呈
乾
旱
且
挾
帶
鹽

分
。
然
而
自
清
代
以
來
水
圳
的
開
鑿
，
使
農
業
水
源
充

足
，
農
業
十
分
發
達
，
並
且
全
境
屬
平
原
，
耕
地
率
相

當
高
。
自
清
朝
初
期
開
墾
以
來
，
農
業
一
直
是
本
鄉
之

主
要
經
濟
命
脈
。
最
主
要
的
農
作
物
，
包
括
水
稻
、
甘

藷
、
花
生
、
蔥
、
蘆
筍
、
蒜
、
甘
藍
、
大
芥
藍
菜
、
白

菜
、
西
瓜
及
洋
蔥
等
。

水
稻
種
植
一
般
年
作
兩
季
，
一
期
稻
作
量
較
高
，

二
期
稻
作
則
因
本
鄉
為
一
濱
海
鄉
，
二
期
稻
作
期
間
之

季
節
風
較
強
，
不
利
於
稻
榖
之
結
實
，
因
此
其
產
量
大

約
只
有
一
期
稻
作
的
一
半
左
右
，
甚
至
於
不
到
一
期
稻

作
的
一
半
產
量
，
故
二
期
作
有
些
農
民
改
以
蔬
菜（
特

別
是
白
菜
及
甘
藍
菜
）為
主
。
二
期
稻
作
收
割
後
，
大

部
分
會
種
植
都
種
植
小
麥
、
甘
藷
、
大
蒜
、
豌
豆
、
油

菜
、
結
球
白
菜
、
芥
菜
等
蔬
菜
類
。
由
於
農
地
屬
於
沙

質
土
壤
，
因
此
鄉
公
所
積
極
鼓
勵
農
民
將
稻
田
轉
作
較

具
經
濟
價
值
的
雜
糧
，
通
常
以
種
植
蒜
頭
及
洋
蔥
為

主
，
這
兩
種
作
物
係
為
本
鄉
之
特
產
作
物
之
一
，
主
要

供
銷
海
內
外
市
場
需
求
，
對
於
提
高
農
民
收
益
有
相
當

程
度
幫
助
。
其
主
要
分
布
於
新
港
、
泉
州
、
什
股
、
七

嘉
、
定
興
及
溪
底
等
村
。
旱
地
則
以
種
植
甘
藷
、
落
花

生
及
其
他
瓜
果
為
主
。

此
外
，
本
鄉
漁
業
亦
頗
為
發
達
。
漁
民
主
要
從
事

沿
海
漁
業
及
養
殖
漁
業
，
尤
其
以
牡
蠣
養
殖
業
為
著
。

本
鄉
曾
有
馳
名
全
省
之
養
鴨
業
，
為
全
臺
灣
地
區
土
番

鴨
及
菜
鴨
之
主
要
輸
出
地
之
一
。
其
次
，
本
鄉
亦
擁
有

大
型
養
豬
場
，
近
年
來
在
鄉
公
所
的
輔
導
下
，
分
別
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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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完
成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，
使
廢
水
排
放
符
合
環
保
標

準
。
至
於
工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方
面
，
由
於
本
鄉
人
口
自

日
治
時
期
以
來
，
從
近
六
千
人
增
加
到
近
一
萬
二
千

人
，
光
復
後
再
增
至
三
萬
三
千
人
，
就
業
人
口
中
大
多

以
農
漁
業
為
主
，
故
工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一
直
都
不
興

盛
。
不
過
，
日
治
時
也
是
本
鄉
工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萌
芽

的
開
端
，
大
約
在
日
大
正
六
、
七
年（
一
九
一
七
、
一

九
一
八
），
由
於
新
港
警
察
派
出
所
從
本
鄉
福
安
宮
遷

出
，
日
人
答
應
遷
出
的
條
件
，
希
望
各
保
長
能
於
派
出

所
新
址
附
近
開
設
店
鋪
，
於
是
本
鄉
水
尾
街
儼
然
形

成
。

第
一
節 

 

農
業
環
境
與
農
會

一
、
農
業
環
境

本
鄉
位
於
彰
化
縣
西
北
、
西
面
台
灣
海
峽
、
北
臨

大
肚
溪
與
台
中
縣
相
對
，
東
、
南
與
和
美
鎮
線
西
鄉
為

鄰
。
地
質
屬
大
肚
溪
河
床
沖
積
土
沙
質
，
保
肥
力
較

差
，
冬
季
十
月
至
翌
年
三
月
強
烈
的
季
節
風
，
直
接
從

海
面
吹
襲
本
鄉
，
影
響
農
作
物
種
植
，
如
二
期
稻
作
常

受
此
季
風
影
響
結
穗
不
佳
，
產
量
只
有
一
期
作
的
半
量

或
不
到
。
自
開
墾
以
來
，
本
鄉
即
有
「
風
頭
水
尾
」
之

稱
，
開
發
較
內
陸
彰
化
市
與
和
美
鎮
為
晚
。
清
朝
初
年

漢
人
未
大
量
入
墾
前
，
為
平
埔
族
巴
布
薩
族
阿
束
社
的

墾
牧
地
。
自
清
雍
正
、
乾
隆
年
間
，
始
有
漢
人
來
本
鄉

之
地
墾
荒
，
荒
地
逐
漸
墾
為
良
田
，
人
群
也
隨
之
大
量

湧
入
。這

一
大
片
荒
蕪
的
野
地
來
到
的
先
民
，
首
要
從
事

土
地
開
墾
以
確
保
食
糧
供
給
無
缺
，
在
當
時
水
利
未
開

發
之
前
，
多
數
種
植
陸
稻
（
台
語
補
早
）
、
蕃
藷
（
地

瓜
）維
生
。
等
待
耕
地
擴
大
種
植
雜
糧
，
以
這
些
作
物

足
可
供
糊
口
，
供
應
生
活
所
需
。
及
至
清
乾
隆
初
年
，

施
長
齡
、
楊
志
申
等
大
墾
戶
等
開
鑿
水
圳
，
使
水
利
遍

及
之
前
水
源
不
足
之
地
，
擴
大
可
耕
作
面
積
。

清
乾
隆
三
年
（
一
八
三
八
）
，
由
楊
志
申
開
鑿
早

先
由
大
肚
溪
船
仔
頭
引
水
的
福
馬
圳（
惡
馬
圳
上
流
有

一
庄
惡
馬
庄
而
得
名
）
，
灌
溉
線
西
堡
寓
埔
莊
（
今
線

西
鄉
寓
埔
村
）
之
地
，
該
圳
原
稱
八
粉
陂
（
埤
）
圳
；

施
長
齡
則
開
鑿
糧
粉
陂
（
埤
）
圳
，
灌
溉
六
塊
寮
（
今

第一章  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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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鄉
大
同
村
）
。
清
乾
隆
五
年
（
一
八
四
○
）
，
楊
、
施

兩
圳
圳
主
合
議
再
對
�
�
築
埧
從
福
馬
圳
分
水
引
出
，

由
楊
志
申
獨
資
開
鑿
，
其
中
股
份
四
股
屬
八
粉
陂（
埤
）

圳
，
六
股
屬
糧
粉
陂
（
埤
）
圳
，
因
此
分
別
又
稱
四
股

圳
和
六
股

圳
，
前
者

其
灌
溉
面

積
包
含
線

西
鄉
和
和

美
鎮
，
後

者
則
為
本

鄉
和
和
美

鎮
。

本
鄉

有
了
圳
水

灌
溉
以
栽

培
水
稻
，

加
上
旱
地

栽
培
蕃
藷

為
其
主
要

農
作
物
。

然
而
，
開
鑿
水
圳
不
是
一
蹴
可
幾
，
必
須
投
入
大
量

人
、
物
力
，
故
圳
溝
開
鑿
到
水
源
尾
端
的
本
鄉
之
地
，

需
要
相
當
長
的
時
間
。
因
此
當
時
水
圳
開
鑿
僅
限
幹
線

附
近
土
地
，
可
為
水
田
種
植
，
造
成
生
產
的
稻
米
不
足

居
民
食
用
，
都
是
靠
蕃
藷
充
飢
，
地
方
有
一
句
諺
語

「
蕃
藷
救
人
無
人
情
」
。
居
民
三
餐
以
蕃
藷
為
主
，
米

食
為
副
，
由
此
顯
示
當
時
的
農
業
型
態
。

日
明
治
三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○
四
）
，
當
時
臨
時
台

灣
土
地
調
查
局
繪
製
的
「
塗
葛
堀
」地
圖
，
顯
示
伸
港

鄉
的
土
地
、
水
田
僅
限
於
汴
頭
、
七
頭
家
、
埤
仔
墘
、

泉
州
厝
、
溪
口
厝
和
海
尾
仔
的
部
份
土
地
，
溪
底
庄

後
、
海
尾
仔
、
什
股
和
蚵
寮
村
落
邊
緣
則
都
是
海
邊
的

潮
間
帶
，
水
田
面
積
沒
有
現
在
區
域
大
。

本
鄉
可
耕
的
水
田
外
，
旱
田
、
荒
地
佔
了
相
當
數

量
，
可
栽
培
水
稻
的
可
能
不
超
過
四
百
甲
，
旱
田
的
作

物
除
甘
藷
外
，
還
有
落
花
生
、
瓜
果
和
豆
類
，
然
其
生

產
價
值
比
不
上
稻
米
，
因
此
水
利
可
及
的
地
方
耕
種
水

田
，
地
勢
高
的
水
田
則
必
須
降
低
高
度
，
才
能
獲
得
水

源
灌
溉
。
水
稻
是
秈
稻
（
印
度
系
的
在
來
稻
），
稻
桿

高
易
受
風
害
倒
伏
、
無
化
學
肥
料
施
用
，
必
須
自
產
堆

肥
，
如
榨
油
後
的
花
生
粕
，
如
此
造
成
作
物
養
分
不
足

▲犁田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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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風
、
防
潮
、
防
沙
造
林
措
施
。
日
大
正
七
年（
一
九

一
八
），
於
當
時
線
西
堡
栽
植
以
木
麻
黃
為
主
的
林
業

面
積
四
十
一
日
甲
，
包
含
今
日
本
鄉
區
域
，
現
在
全
興

工
業
區
即
是
其
遺
址
。
再
者
，
當
時
日
本
政
府
致
力
於

稻
米
品
種
改
良
，
台
灣
農
業
試
驗
所
技
師
日
人
磯
博
士

引
進
日
本
粳
米
，
培
育
成
台
中
六
十
五
號
蓬
萊
米
，
品

質
優
良
產
銷
日
本
內
地
，
價
格
較
在
來
米
高
出
許
多
。

中
日
戰
爭
（
一
九
三
七
）
以
前
，
農
民
不
受
到
限

制
可
自
由
發
揮
，
選
擇
適
合
地
方
有
利
作
物
耕
作
，
本

鄉
水
量
充
沛
，
稻
米
為
主
產
物
，
一
年
可
收
兩
季
。
冬

季
二
期
稻
作
收
割
後
，
種
植
芋
頭
、
甘
藷
、
豌
豆
、
油

菜
、
大
蒜
及
各
式
蔬
菜
類
，
無
一
塊
空
閒
農
地
。
以
當

時
來
說
正
是
農
業
的
顛
峰
時
期
，
專
業
農
民
只
靠
農
產

收
入
所
得
，
即
可
維
持
生
活
。

戰
爭
初
期
，
臺
灣
糧
食
及
其
他
物
資
尚
未
感
覺
缺

乏
，
但
隨
戰
爭
的
延
長
至
第
三
、
四
年
，
日
本
政
府
實

施
配
給
制
度
，
在
統
收
統
配
的
規
定
之
下
，
農
民
自
產

的
生
產
物
不
得
留
為
自
用
，
農
家
人
口
每
人
每
日
只
能

配
給
稻
米
二
合
三
勺
（
三
一
七
公
克
）
。
農
民
必
須
遵

守
政
府
訂
定
的
生
產
計
劃
栽
培
指
定
的
作
物
，
不
得
違

反
也
毫
無
自
由
可
言
。
並
且
又
訂
有
生
產
物
的
供
出

第一章  農業

使
稻
作
發
育
不
良
，
生
產
量
非
常
低
，
當
時
每
甲
地
能

生
產
二
千
台
斤
已
是
相
當
高
的
產
量
。
稻
米
之
外
，
甘

藷
是
重
要
作
物
，
品
質
比
不
上
現
在
的
美
味
，
農
家
的

小
孩
都
會
排
斥
嫌
食
，
一
般
大
人
都
吃
甘
藷
，
小
孩
則

以
吃
一
些
米
加
上
甘
藷
的
稀
飯
。

農
家
家
畜
飼
養
以
牛
、
豬
最
為
普
遍
，
牛
隻
可
用

來
耕
作
土
地
，
又
可
販
售
圖
利
，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家

畜
。
養
豬
則
是
農
家
的
副
業
，
每
家
多
少
都
有
養
一
、

二
隻
至
四
、
五
隻
，
作
為
農
家
的
經
濟
來
源
。
家
畜
的

排
洩
物
則
和
稻
草
混
合
（
通
常
放
於
牛
、
豬
舍
中
作

墊
）製
造
堆
肥
，
是
栽
培
農
作
物
施
用
肥
料
來
源
，
此

製
造
方
式
正
是
現
在
提
倡
的
有
機
植
物
栽
培
法
，
早
期

的
人
吃
的
都
是
含
有
機
質
的
食
物
。

清
朝
時
期
的
農
業
，
則
限
於
先
天
不
足
只
自
給
自

足
，
稱
不
上
有
剩
餘
農
產
品
可
出
售
。
日
治
時
期
，
經

日
本
人
改
善
農
業
環
境
，
則
有
顯
著
改
善
。
首
先
是
著

手
開
發
農
田
水
利
，
改
善
福
馬
圳
的
引
水
系
統
，
並
且

溪
底
、
六
塊
寮
、
溪
口
厝
、
什
股
、
海
尾
等
支
線
也
陸

續
開
鑿
完
成
，
除
了
地
勢
較
高
的
地
方
引
不
入
圳
水

外
，
大
部
份
都
可
變
成
水
田
。
其
次
，
日
人
因
本
鄉
地

處
大
肚
溪
出
海
口
為
季
風
迎
風
面
，
故
積
極
從
事
海
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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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，
無
法
達
到
標
準
則
常
受
到
嚴
拷
折
磨
，
因
此
戰
時

的
農
民
過
著
牛
馬
不
如
的
日
子
，
還
好
農
民
通
常
會
偷

藏
一
些
自
產
的
雜
糧
甘
藷
充
飢
，
相
較
於
城
市
人
算
是

幸
運
的
。

台
灣
光
復
時
期
，
百
廢
待
舉
，
農
業
雖
受
創
不

深
，
可
是
生
產
的
資
材
如
肥
料
來
源
斷
絕
，
基
隆
的
石

灰
窒
素
（
氮
肥
）
工
廠
及
高
雄
的
過
燐
酸
石
灰
（
燐
肥
）

工
廠
，
戰
時
受
盟
軍
飛
機
炸
毀
一
時
無
法
復
原
，
農
業

因
而
一
蹶
不
振
。
幸
好
當
時
美
援
物
資
源
源
而
來
，
肥

料
也
是
其
中
之
一
，
當
時
政
府
和
美
方
組
織
「
中
國
農

村
復
興
委
員
會
」
，
在
此
機
構
執
行
監
督
之
下
，
台
灣

農
業
得
以
復
甦
。
另
外
，
政
府
對
臺
灣
的
農
地
利
用
之

相
關
稅
賦
及
費
用
採
取
征
收
稻
穀
之
方
式
，
譬
如
田
賦

之
徵
收
、
隨
賦
收
購
公
地
租
榖
、
肥
料
換
榖
等
皆
採
征

收
稻
穀
之
方
式
，
此
一
方
式
讓
政
府
可
確
保
糧
食
之
供

應
。
由
於
政
府
致
力
於
農
作
物
品
種
的
改
良
及
病
蟲
害

防
治
等
工
作
，
再
加
上
農
藥
一
問
世
，
使
得
農
作
物
的

產
量
逐
年
增
加
，
目
前
的
產
量
已
較
光
復
之
初
提
高
許

多
。
近
年
來
，
幸
有
各
種
農
業
機
械
問
世
（
例
如
：
耕

耘
機
、
插
秧
機
、
收
割
機
等
）
，
因
此
使
得
農
民
節
省

不
少
成
本
。
殺
草
劑
之
發
明
亦
對
我
國
之
農
業
發
展
貢

獻
頗
大
。
過
去
用
人
工
除
草
三
次
耗
費
不
少
人
力
，

一
期
作
田
水
冰
冷
、
二
期
作
熱
燙
，
故
除
草
是
一
種

很
辛
苦
的
勞
作
。
如
今
，
除
草
工
作
祇
要
在
插
秧
後

草
未
發
芽
前
施
一
次
藥
即
可
。

今
日
臺
灣
之
農
業
受
到
工
商
業
發
達
的
影
響
，

普
遍
存
在
著
勞
動
力
老
年
化
的
現
象
，
即
使
是
本
鄉

亦
脫
離
不
了
此
一
必
然
的
趨
勢
。
此
一
現
象
主
要
是

因
為
年
長
的
一
輩
雖
然
仍
留
在
伸
港
繼
續
從
事
農

務
，
但
是
年
輕
的
一
輩
興
趣
缺
缺
，
大
多
外
移
遷
往

都
市
，
縱
使
留
在
本
鄉
亦
大
多
從
事
其
他
行
業
，
這

種
現
象
不
免
令
人
對
農
業
的
未
來
擔
憂
。
一

自
民
國
七
十
三
年（
一
九
八
四
）開
始
，
政
府
推

動
以
鄉
鎮
為
作
物
單
位
的
農
地
利
用
綜
合
規
劃
工

作
。
此
舉
主
要
是
希
望
能
達
到
下
列
五
項
目
標
：

（
１
）確
立
農
業
生
存
空
間
之
領
域
，
有
效
分
配
農
地

資
源
於
農
業
與
非
農
業
用
途
上
；（
２
）調
整
農
產
品

生
產
，
以
配
合
國
內
外
消
費
需
要
；（
３
）提
高
國
內

農
產
品
競
爭
力
，
以
因
應
農
產
貿
易
自
由
的
衝
擊
；

（
４
）促
進
農
地
流
動
，
以
培
育
核
心
農
民
；（
５
）改

善
農
村
生
活
環
境
，
以
吸
引
人
才
下
鄉
留
農
等
目

標
，
為
配
合
政
府
此
項
政
策
，
本
鄉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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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八
月
由
臺
灣
省
農
林
廳
、
彰
化
縣
政

府
、
本
鄉
鄉
公
所
及
農
會
等
組
成
規
劃
小
組
，
依
照
本

鄉
之
自
然
環
境
、
水
利
系
統
、
土
地
利
用
、
作
物
制

度
、
產
銷
設
施
、
村
落
地
緣
關
係
及
農
民
意
願
等
資
料

共
同
進
行
農
地
利
用
綜
合
規
劃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
（
一
九
八
八
）
一
月
完
成
初
步
規
劃
工
作
，
並
於
民
國

八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九
三
）
予
以
通
盤
檢
討
。
此
次
農
地

利
用
綜
合
規
劃
將
本
鄉
規
劃
成
河
川
地
、
東
溪
埔
、
海

尾
、
什
股
、
草
湖
、
蚵
寮
、
草
埔
仔
、
竹
圍
仔
及
汴
頭

等
九
個
農
業
生
產
區
段
，
水
稻
、
水
稻
花
生
、
水
稻
蔬

菜
、
花
生
瓜
果
等
四
種
農
業
發
展
類
型
。
其
中
，
水
稻

發
展
區
包
括
海
尾
、
蚵
寮
、
竹
圍
仔
及
汴
頭
等
四
個
農

業
生
產
區
段
，
此
型
之
農
地
面
積
約
有
六
百
七
十
六
公

頃
；
水
稻
花
生
發
展
區
包
括
東
溪
埔
及
草
埔
仔
兩
個
農

業
生
產
區
段
，
此
型
之
農
地
面
積
約
有
四
百
三
十
八
公

頃
；
水
稻
蔬
菜
發
展
區
包
括
什
股
及
草
湖
兩
個
農
業
生

產
區
段
，
此
型
之
農
地
面
積
約
有
四
百
六
十
公
頃
；
花

生
瓜
果
發
展
區
只
包
括
河
川
地
一
農
業
生
產
區
段
，
此

一
型
農
業
生
產
區
面
積
約
有
一
百
六
十
二
公
頃
。
二

二
、
農
會

農
會
負
有
發
展
農
村
經
濟
，
增
進
農
業
生
產
技

術
，
提
高
農
作
物
產
量
，
改
善
農
民
生
活
等
重
要
任

務
，
在
基
層
政
經
地
位
中
舉
足
輕
重
，
扮
演
重
要
角

色
。
光
復
初
期
，
本
省
糧
食
嚴
重
不
足
仰
賴
進
口
，
糧

食
增
產
為
大
家
努
力
的
課
題
，
當
時
的
農
會
以
有
限
的

資
源
配
合
政
府
協
助
農
民
，
指
導
生
產
技
術
，
增
產
糧

食
，
充
裕
民
需
，
從
進
口
變
為
有
餘
糧
出
口
，
其
功
不

可
沒
，
也
奠
定
了
以
農
業
發
展
工
業
，
今
日
東
南
亞
一

片
金
融
風
暴
裡
，
唯
我
國
經
濟
屹
立
不
搖
，
早
期
農
民

的
貢
獻
不
少
。

本
鄉
農
會
之
前
身
是
線
西
鄉
農
會
新
港
分
會
，
日

治
時
期
的
行
政
區
劃
中
，
本
鄉
是
線
西
鄉
的
一
部
份
。

線
西
信
用
組
合
創
立
於
日
大
正
六
年
（
一
九
一
七
）
五

月
十
九
日
，
初
稱
為
下
見
口
信
用
組
合
。
日
大
正
十
年

（
一
九
二
一
）
，
因
行
政
區
域
改
制
（
日
大
正
九
年
時
）

新
港
區
與
下
見
口
區
都
歸
屬
線
西
庄
，
故
下
見
口
信
用

組
合
，
改
稱
為
「
線
西
信
用
組
合
」
。
日
大
正
十
四
年

第一章  農業

一 

　
周
恭
，
〈
伸
港
鄉
農
業
環
境
〉
，
未
文
稿
。

二 
　
伸
港
鄉
農
會
資
料
提
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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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九
二
五
）
，
改
稱
為
「
線
西
信
用
購
買
利
用
組

合
」
。
日
昭
和
五
年
（
一
九
三
○
）
，
又
改
稱
「
線
西

信
用
販
賣
購
買
利
用
組
合
」，
並
且
增
加
組
合
員
生
產

品
及
日
用
必
需
品
之
購
買
販
賣
，
提
供
器
材
改
修
之
利

用
。
此
時
，
因
本
鄉
鄉
民
加
入
為
組
合
員
以
及
配
合
信

用
組
合
業
務
擴
大
，
於
是
設
立
新
港
出
張
所
於
新
港
段

一
九
五
四
之
四
番
地
，
辦
理
存
放
款
業
務
。
據
日
昭
和
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所
示
，
線
西
鄉
信

用
組
合
組
合
員
數
一
千
三
百
三
十
一
個
，
口
數
二
千
三

百
四
十
五
，
出
資
金
七
○
三
五
○
日
圓
，
貸
付
一
六
四

九
八
‧
五
日
圓
，
預
備
金
九
六
五
○
四
‧
一
日
圓
，
儲

金
五
四
○
○
四
日
圓
，
準
備
金
四
一
五
四
三
日
圓
，
剩

餘
金
一
一
○
○
九
日
圓
，
特
別
積
立
一
六
五
○
日
圓
。

該
信
用
組
合
於
二
次
大
戰
末
期
，
改
組
為
線
西
庄
農
業

會
，
至
光
復
又
改
稱
線
西
鄉
農
會
，
本
鄉
則
為
線
西
鄉

農
會
新
港
辦
事
處
。
三

光
復
後
，
農
業
會
改
稱
農
會
後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四
六
）十
一
月
，
又
依
據「
光
復
區
合
作
社
組
織

辦
法
」分
為
合
作
社
和
農
會
兩
個
實
體
，
兩
者
並
存
同

一
人
事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四
九
）
十
一
月
，
再

依
據
「
臺
灣
省
合
作
社
與
農
會
合
併
辦
法
」
合
併
為
農

第一章  農業

▲昔日伸港鄉農會，圖中為歡送入伍合影（伸港鄉農會提供）

會
至
今
，
現
在
的
農
會
是
過
去
日
治
的
農
業
會
版
本
。

光
復
初
期
，
由
於
政
府
實
施
田
賦
實
物
，
隨
賦
收

購
，
公
地
租
榖
，
肥
料
換
榖
等
政
策
，
採
征
收
稻
榖
的

方
式
，
此
舉
將
可
用
以
確
保
人
民
糧
食
供
應
不
虞
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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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，
農
會
為
方
便
新
港
地
區
農
民
繳
交
稻
榖
，
洽
購
私

人
碾
米
工
廠
作
為
此
項
業
務
之
需
，
這
間
工
廠
是
原
日

治
時
期
新
港
的
消
費
市
場
改
成
而
來
。
木
造
蓋
瓦
、
板

片
牆
壁
，
有
一
間
三
、
四
○
坪
的
土
埆
厝
倉
庫
非
常
簡

陋
（
六
信
現
址
）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，

因
伸
港
和
線
西
分
鄉
，
農
會
也
由
線
西
分
出
。
同
年
十

一
月
一
日
，
正
式
成
立
新
港
鄉
農
會
。
雙
方
的
原
農
會

財
產
分
配
，
在
本
鄉
境
內
農
會
設
施
歸
本
鄉
，
新
港
分

到
的
一
間
辦
公
廳
舍
和
碾
米
工
廠
。
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五
九
）
，
新
港
鄉
更
名
改

為
伸
港
鄉
，
農
會
正
名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農
會
。
論
農
會

之
演
變
溯
自
日
治
時
期
，
線
西
信
用
組
合
一
直
沿
用
至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日
本
人
為
遂
行
生
產
一
元
化
增
加
生

產
確
保
糧
食
供
給
，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四
四
）
，

依
「
台
灣
農
業
會
法
」
將
線
西
庄
役
場
勸
業
課
的
一
部

份
及
附
屬
之
農
業
組
合
和
畜
產
組
合
，
合
併
於
線
西
信

用
組
合
，
改
稱
「
線
西
庄
農
業
會
」
，
庄
長
兼
任
會
長

以
統
一
事
權
，
下
設
指
導
部
、
信
用
部
、
事
業
部
、
總

務
部
等
四
部
，
集
推
廣
金
融
、
倉
庫
、
辦
理
糧
食
生
產

及
統
購
業
務
。
伸
港
鄉
農
會
因
先
天
不
足
，
自
一
無
所

第一章  農業

三 

　
線
西
庄
役
場
，
〈
線
西
庄
一
覽
〉
，
昭
和
九
年
。

有
到
巍
峨
辦
公
廳
舍
，
的
確
篳
路
藍
縷
，
一
步
一
腳

印
，
走
了
一
段
艱
辛
的
歲
月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，
因
鄉
行
政
區
域

劃
分
成
立
伸
港
鄉
，
籌
組
鄉
農
會
，
並
於
同
年
十
一
月

成
立
伸
港
鄉
農
會 

。
由
於
農
會
初
期
辦
公
廳
舍
均
無
，

百
業
待
舉
。
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間
，
前
任
總
幹
事

劉
水
（
參
見
人
物
篇
）
因
另
有
高
就
而
退
休
，
由
柯
朝

寬
接
任
總
幹
事
。
接
任
之
後
，
鑑
於
農
會
倉
庫
容
積
嚴

重
不
足
，
旋
即
在
現
在
倉
庫
廠
址
購
置
建
地
一
公
頃
多

，
並
陸
續
興
建
「
鋼
筋
混
凝
土
加
強
磚
造
」
倉
庫
十
七

棟
，
面
積
共
一
千
二
百
十
坪
；
力
霸
倉
庫
六
百
坪
。
此

舉
不
但
可
收
容
政
府
「
計
劃
」
及
「
輔
導
」
兩
項
收
購

稻
穀
，
並
由
農
會
依
照
政
府
所
訂
「
輔
導
收
購
」
價
格

無
限
量
收
購
，
政
府
收
購
以
外
之
剩
餘
稻
穀
，
其
差
價

之
損
失
，
由
農
會
自
行
吸
收
，
為
農
會
界
之
創
舉
。

柯
朝
寬
為
人
謙
虛
、
忠
厚
、
處
事
果
斷
，
富
企
業

心
，
且
觀
念
很
新
，
首
先
響
應
政
府
倡
導
電
腦
化
計

劃
，
率
先
參
加
中
區
（
六
縣
市
）
農
會
電
腦
中
心
，
當

時
只
有
伸
港
、
花
壇
及
苗
縣
卓
蘭
等
三
農
會
參
加「
存



第五篇  經濟篇

294

 
 

鄉
志

款
」
、
「
匯
兌
」
、
「
代
收
」
三
項
業
務
，
於
民
國
七
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六
月
間
上
線
作
業
，
嗣
增
設
「

農
保
自
動
發
單
機
」
、
「
自
動
付
款
機
」
，
均
為
農
會

界
之
首
創
。

農
業
推
廣
方
面
，
積
極
推
動「
精
緻
農
業
」 

如
高

經
濟
價
值
之
「
大
蒜 
」
、
「
洋
蔥
」
等
，
成
果
斐
然 

。

信
用
方
面 

，
存
放
款
比
例
均
在
政
府
規
定
範
圍 

內

，
且
壞
帳
僅
數
萬
元
。

對
會
員
福
利
與
文
康
方
面
，
柯
氏
亦
相
當
重
視
，

首
發
會
員
紀
念
品
，
每
年
年
終
均
發
每
位
會
員
約
五
百

元
等
值
之
紀
念
品
及
「
會
員
子
女
獎
學
金
」
，
凡
成
績

達
規
定
標
準
者
不
限
人
數
均
發
給
獎
學
金
。

柯
朝
寬
自
二
十
三
歲
至
六
十
六
歲
，
一
輩
子
精
力

奉
獻
於
農
會
、
農
友
、
地
方
與
國
家
社
會
，
實
功
不
可

沒
，
伸
港
鄉
農
會
從
無
（
新
成
立
）
到
有
，
且
未
得
前

人
（
其
它
鄉
鎮
農
會
都
是
日
治
時
期
延
續
下
來
）
絲
毫

財
產
，
然
當
時
其
軟
硬
體
設
施（
辦
公
廳
、
倉
庫
、
電

腦
等
）與
財
務
結
構
等
在
縣
下
尚
可
排
在
五
位
之
內
，

又
員
工
待
遇
均
能
照
政
府
規
定
最
高
額
發
給
外
，
年
終

「
績
效
獎
金
」
每
年
均
發
給
六
至
八
個
月
之
全
薪
。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九
二
）
二
月
十
日
一
原
總

幹
事
柯
朝
寬
屆
齡
退
休
，
由
前
彰
化
縣
政
府
農
業
局
技

正
柯
明
師
獲
聘
任
總
幹
事
，
秉
負
執
行
理
事
會
決
議
領

導
所
屬
推
行
業
務
，
如
何
改
善
農
民
生
活
，
促
進
農
業

現
代
化
為
其
咸
認
最
為
殷
切
。
同
年
三
月
間
即
積
極
提

議
規
畫
興
建
綜
合
大
樓
案
，
獲
第
十
一
、
十
二
屆
理
事

會
全
力
支
持
，
及
得
到
監
察
委
員
柯
明
謀
、
前
立
法
委

員
黃
明
和
、
立
法
委
員
游
淮
銀
、
前
省
議
員
陳
振
雄
等

協
助
，
先
後
向
台
灣
電
力
公
司
開
發
電
源
基
金
管
理
委

員
會
（
簡
稱
電
基
會
）
爭
取
補
助
經
費
新
台
幣
伍
仟
陸

佰
萬
元
，
並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一
月
三

十
一
日
，
完
成
農
會
綜
合
大
樓
發
包
，
興
建
地
下
一
樓

停
車
場
及
地
上
五
樓
，
樓
地
板
總
面
積
達
一
○
三
五
‧

五
坪
，
歷
經
二
年
餘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九

七
）一
月
竣
工
啟
用
。
一
樓
供
做
農
民
購
物
中
心
，
其

餘
樓
層
供
為
大
型
集
會
用
禮
堂
、
視
廳
教
室
、
農
業
資

料
圖
書
館
、
休
閒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及
農
業
技
能
知
識
交

流
與
各
類
（
農
事
、
家
政
、
四
健)

研
習
使
用
。
任
期

中
陸
續
再
爭
取
電
基
會
捐
助
經
費
達
數
仟
萬
元
，
如
設

置
稻
穀
烘
乾
（
含
廠
房
鋼
架
）
、
農
特
產
品
冷
藏
庫
、

改
善
農
民
濕
榖
無
處
可
曬
困
境
，
農
民
所
種
植
農
特
產

品
得
以
貯
藏
，
穩
定
菜
價
及
設
置
農
業
推
廣
服
務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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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，
協
助
農
友
購
置
曳
引
機
、
聯
合
收
獲
機
、
插
秧
機

等
農
業
機
械
，
改
良
育
苗
中
心
週
邊
設
備
，
提
供
農
耕

服
務
，
解
決
農
村
勞
力
不
足
，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等
嘉
惠

農
友
與
造
福
地
方
的
措
施
。

目
前
伸
港
鄉
農
會
內
部
組
織
分
為
會
務
、
會
計
、

信
用
部
、
推
廣
股
、
保
險
部
及
供
銷
部
等
部
門
。
會
務

之
職
掌
包
括
會
籍
、
會
務
、
採
購
、
人
事
、
文
書
。
會

計
之
工
作
為
帳
項
審
核
及
預
決
算
編
列
。
信
用
部
的
業

務
包
含
存
放
款
、
通
匯
業
務
、
代
理
公
庫
及
各
項
代
辦

業
務
。
推
廣
股
則
從
事
農
事
、
四
健
會
、
家
政
推
廣
教

育
、
農
業
生
產
指
導
及
文
化
福
利
事
業
等
工
作
。
保
險

部
主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及
毛
豬
（
運
輸
傷
亡
）
保
險
等

工
作
。
供
銷
部
之
業
務
：
政
府
委
託（
稻
穀
經
收
、
肥

料
銷
售
、
糧
食
加
工
，
提
供
農
民
生
產
資
材
、
農
畜
產

品
運
銷
。
四

第
二
節 

 

耕
地
與
農
業
人
口

日
治
後
期
本
鄉
屬
線
西
庄
轄
區
，
關
於
本
主
題
之

資
料
亦
以
線
西
庄
做
成
記
錄
，
茲
說
明
之
以
作
參
考
。

據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所
示
，

線
西
庄
總
戶
數
二
六
三
○
戶
（
日
人
佔
五
戶
）
，
農
業

人
口
佔
一
八
一
七
戶
，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‧
○

九
。
線
西
庄
總
面
積
三
○
一
九
‧
八
三
二
四
日
甲
，
當

中
水
田
共
有
二
二
八
七
‧
二
三
二
五
日
甲
，
有
租
地
水

田
佔
二
二
八
四
‧
八
八
三
三
日
甲
，
無
租
地
水
田
○
‧

○
六
九
五
甲
，
官
租
地
水
田
二
‧
二
七
九
七
甲
，
旱
田

共
有
二
二
二
‧
九
八
五
○
甲
，
有
租
地
旱
田
二
二
二
‧

二
一
四
五
甲
，
官
租
地
○
‧
七
七
○
五
甲
。
以
上
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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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，
農
耕
面
積
佔
總
面
積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，
有
租
地
佔

耕
地
面
積
則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‧
八
。
以
上
數
據
不
全

然
為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之
情
況
，
但
是
從
此
可
理
解
本
鄉

所
屬
區
域
之
情
況
，
間
接
獲
悉
當
時
面
貌
。

光
復
後
之
耕
地
與
農
業
人
口
，
從
民
國
五
十
年

（
一
九
六
一
）
臺
灣
省
農
業
普
查
報
告
全
面
普
查
一
般

農
戶
統
計
，
可
以
了
解
其
情
形
。

第
一
，
本
鄉
農
戶
數
二
四
四
九
戶
，
自
耕
農
一
五

三
五
戶
，
半
自
耕
農
四
七
○
戶
，
佃
農
三
○
○
戶
，
非

耕
種
農
一
四
四
戶
。
各
農
戶
耕
地
面
積
以
○
‧
三
至
○

‧
五
公
頃
佔
五
七
一
戶
，
○
‧
一
至
○
‧
三
佔
五
一
六

戶
，
兩
者
合
之
未
滿
○
‧
五
公
頃
佔
一
一
八
五
戶
最

多
，
○
‧
五
至
一
公
頃
則
佔
有
七
四
四
戶
次
之
。
由
此

顯
示
，
這
時
耕
作
身
份
以
自
耕
農
為
主
，
其
耕
作
面
積

以
○
‧
五
公
頃
以
下
最
為
普
遍
。

第
二
，
所
有
農
戶
中
，
專
業
農
戶
一
七
四
五
戶
，

擁
有
的
耕
地
面
積
未
滿
○
‧
五
公
頃
佔
八
○
一
戶
最

多
，
○
‧
五
至
一
公
頃
佔
五
九
六
戶
次
之
。
本
鄉
二
四

四
九
農
戶
之
中
，
耕
作
農
佔
二
三
○
五
戶
，
非
耕
作
農

佔
一
四
四
戶
，
而
所
有
農
戶
中
專
業
農
戶
屬
耕
作
農
之

農
戶
佔
一
七
二
二
戶
，
其
耕
作
種
類
水
田
則
以
一
四
○

一
戶
最
多
。
由
此
顯
示
，
農
戶
中
以
專
業
農
戶
為
主
，

且
多
為
水
田
耕
作
型
態
。

第
三
，
所
有
農
戶
中
，
每
戶
人
口
數
一
至
五
人
內

佔
七
五
六
戶
，
六
至
十
人
內
佔
一
四
二
一
戶
，
十
人
以

上
佔
二
七
二
戶
，
而
每
戶
農
戶
當
中
以
六
人
、
七
人
、

八
人
最
多
，
分
別
是
三
三
九
、
三
五
七
、
三
一
五
戶
，

他
們
當
中
屬
自
耕
農
部
份
，
分
別
是
三
二
二
、
三
三

六
、
三
○
四
戶
，
且
屬
專
業
農
戶
分
別
是
二
四
四
、
二

六
八
、
二
二
九
戶
，
又
為
耕
作
水
田
部
份
分
別
是
二
八

三
、
二
八
一
、
二
五
○
戶
。
由
此
顯
示
，
以
每
戶
人
口

數
分
，
農
戶
中
以
六
至
八
人
為
主
，
也
是
專
業
農
戶
中

以
及
水
田
耕
作
的
大
多
數
。

第
四
，
本
鄉
農
戶
的
人
口
數
共
一
七
三
八
一
人
，

耕
種
農
一
六
五
五
一
人
，
自
耕
農
一
○
七
九
五
人
，
半

自
耕
農
三
八
四
五
人
，
佃
農
一
九
一
一
人
，
非
耕
作
農

八
三
○
人
。
耕
作
面
積
大
小
，
以
○
‧
一
至
○
‧
五
公

頃
最
多
，
佔
有
六
八
八
九
人
，
○
‧
五
至
一
公
頃
佔
五

七
四
二
人
次
之
。
按
專
業
人
口
數
則
為
一
二
二
二
○

人
，
兼
業
為
五
一
六
一
人
，
兼
業
當
中
以
兼
業
為
主
業

則
有
三
四
七
三
人
。
按
耕
作
種
類
，
一
六
五
五
一
人
之

中
，
水
田
耕
作
者
有
一
三
五
七
三
人
。
由
以
顯
示
，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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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以
農
業
人
口
為
主
，
佔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，
其
中
自

耕
農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，
佃
農
佔
百
分
之
十
一
，
而

耕
作
面
積
中
，
○
‧
一
至
○
‧
五
公
頃
佔
百
分
之
四

十
一
，
○
‧
五
至
一
公
頃
則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。
耕

作
農
之
中
，
專
業
農
人
佔
七
成
，
而
其
中
水
田
耕
作

佔
八
成
二
。

第
五
，
本
鄉
總
面
積
有
一
五
八
五
‧
八
四
公
頃
，

耕
地
面
積
有
一
四
四
二
‧
七
一
公
頃
，
非
耕
地
有
一

四
三
‧
一
三
公
頃
。
其
中
耕
地
面
積
農
人
自
有
一
一

○
九
‧
九
四
公
頃
，
租
入
則
有
三
二
一
公
頃
，
其
他

十
‧
九
二
公
頃
。
非
耕
地
面
積
自
有
為
一
二
十
‧
一

公
頃
，
非
自
有
為
二
十
二
‧
八
公
頃
。
此
外
，
農
人

耕
作
面
積
一
五
八
四
‧
一
八
公
頃
之
中
，
自
耕
農
擁

有
九
六
二
‧
八
九
公
頃
。
以
專
業
農
人
區
分
，
耕
地

面
積
佔
一
二
八
八
‧
五
二
。
以
耕
作
種
類
區
分
，
耕

作
水
田
有
一
一
八
七
‧
七
七
。
由
此
顯
示
，
耕
地
佔

本
鄉
土
地
百
分
之
九
十
。
耕
地
面
積
中
，
自
有
率
達
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點
九
。
自
耕
農
佔
農
耕
地
百
分
之
六

十
，
專
業
農
業
的
耕
作
面
積
佔
耕
地
百
分
之
八
十

一
，
耕
作
水
田
面
積
佔
耕
作
農
面
積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
‧
九
。

至
今
日
，
按
本
鄉
公
所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（
一
九

九
七
）舉
辦
的
第
二
期
稻
作
戶
口
及
一
般
消
費
戶
口
調

查
顯
示
，
本
鄉
的
總
人
口
為
三
二
七
四
七
人
，
戶
數
為

六
八
八
○
戶
。
其
中
農
業
戶
口
為
五
七
四
五
戶（
包
括

三
三
七
一
戶
稻
作
戶
及
二
三
七
四
戶
雜
作
戶
），
約
為

總
戶
數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‧
五
；
農
業
人
口
為
二
七
五

○
八
人（
包
括
稻
作
人
口
一
八
九
九
三
人
及
雜
作
人
口

八
五
一
五
人
），
約
佔
本
鄉
總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四

強
。
基
本
上
近
年
來
的
稻
作
人
口
數
與
稻
作
戶
數
並
未

有
太
大
的
變
動
。
至
於
有
關
本
鄉
歷
年
來
的
農
戶
數
表

與
農
業
人
口
數
統
計
資
料
，
請
詳
閱
表
五
‧
一
‧
一
及

表
五
‧
一
‧
二
。

按
本
鄉
公
所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時

所
舉
辦
的
第
二
期
農
作
物
面
積
調
查
顯
示
，
本
鄉
的
土

地
總
面
積
約
為
二
九
三
二
公
頃
，
其
中
耕
地
面
積
約
為

一
五
五
○
‧
六
二
公
頃（
包
含
水
田
面
積
一
三
八
八
‧

四
三
公
頃
及
旱
田
面
積
一
六
二
‧
一
九
公
頃
）。
歷
年

來
本
鄉
耕
作
面
積
大
致
維
持
在
一
五
○
○
多
公
頃
，
並

未
有
太
大
的
改
變
，
這
主
要
跟
本
鄉
未
完
全
都
市
化
有

很
大
的
關
係
。
有
關
本
鄉
歷
年
來
的
耕
作
面
積
統
計
資

料
，
請
詳
閱
表
五
‧
一
‧
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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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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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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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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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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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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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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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在
農
業
人
口
方
面
，
由
過
去
本
鄉
農
業
人
口
數

統
計
中
可
看
出
，
本
鄉
之
農
業
人
口
數
從
民
國
四
○
年

代
初
期
開
始
，
直
至
民
國
八
○
年
代
，
均
維
持
在
一
五

○
○
○
人
至
二
○
○
○
○
人
間
，
產
業
人
口
結
構
平

穩
。
在
民
國
四
○
年
代
，
本
鄉
農
業
人
口
中
，
自
耕
農

約
佔
總
農
業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，
半
自
耕
農
約
佔

總
農
業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，
佃
農
約
佔
總
農
業
人

口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，
雇
農
約
佔
總
農
業
人
口
的
百
分

之
二
‧
五
。
但
自
從
政
府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（
一
九
四

九
）開
始
實
施
一
連
串
包
括
三
七
五
減
租
、
耕
者
有
其

田
、
公
地
放
領
等
土
地
改
革
政
策
後
，
本
鄉
的
農
業
人

口
結
構
有
了
巨
大
的
變
化
，
由
民
國
七
○
、
八
○
年
代

本
鄉
的
農
業
人
口
統
計
中
可
看
出
一
些
端
倪
，
自
耕
農

的
人
口
比
例
由
民
國
四
○
年
代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增
加

至
約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以
上
，
半
自
耕
農
的
人
口
比
例
由

民
國
四
○
年
代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大
幅
降
低
至
約
百
分

之
三
左
右
，
而
佃
農
的
人
口
比
例
由
民
國
四
○
年
代
的
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劇
降
至
約
百
分
之
二
以
下
。
至
此
，
本

鄉
農
民
可
享
受
自
己
耕
作
的
成
果
，
使
得
農
民
本
身
有

意
願
去
從
事
農
業
生
產
，
以
致
農
業
生
產
增
加
，
農
民

所
得
大
幅
提
高
。

第
三
節 

 

灌
溉
圳
渠
與
農
田
水
利

一
、
光
復
前
的
農
田
水
利

本
鄉
灌
溉
水
源
主
要
取
自
福
馬
圳
，
福
馬
圳
由
民

間
籌
資
開
鑿
，
創
設
於
清
雍
正
年
間
。
清
乾
隆
三
年

（
一
八
三
八
）
，
開
鑿
早
先
由
大
肚
溪
船
仔
頭
引
水
的

福
馬
圳
，
灌
溉
線
西
堡
寓
埔
莊
（
今
線
西
鄉
寓
埔
村
）

之
地
，
該
圳
原
稱
八
粉
陂
（
埤
）
圳
；
又
開
鑿
糧
粉
陂

（
埤
）
圳
，
灌
溉
六
塊
寮
（
今
本
鄉
大
同
村
）
。
清
乾
隆

五
年
（
一
八
四
○
）
，
楊
、
施
兩
圳
圳
主
合
議
再
對
�

�
築
埧
從
福
馬
圳
分
水
引
出
，
由
楊
志
申
獨
資
開
鑿
，

其
中
股
份
四
股
屬
八
粉
陂
（
埤
）
圳
，
六
股
屬
糧
粉
陂

（
埤
）
圳
，
因
此
分
別
又
稱
四
股
圳
和
六
股
圳
，
前
者

其
灌
溉
面
積
包
含
線
西
鄉
和
和
美
鎮
，
後
者
則
為
本
鄉

和
和
美
鎮
。
至
日
大
正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二
二
）
，
日
本

政
府
將
之
納
入
公
共
埤
圳
。

二
、
光
復
後
的
農
田
水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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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農
田
水
利
協
會
與
水
利
委
員
會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）
，
臺
灣
光
復
，
於
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四
六
）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由
臺

灣
省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頒
令
將
水
利
組
合
改
稱
為
農
田
水

利
協
會
，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四
八
）
二
月
，
復
依

據
「
臺
灣
省
各
地
水
利
委
員
會
設
置
辦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
重
新
改
組
為
水
利
委
員
會
。

（
二
）
農
田
水
利
會
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五
六
）
十
二
月
，
依
據
臺

灣
省
政
府
頒
布
「
臺
灣
省
各
地
水
利
委
員
會
改
進
辦

法
」及「
臺
灣
省
各
農
田
水
利
會
組
織
規
程
」之
規
定
，

將
彰
化
、
八
堡
、
北
斗
三
個
水
利
匯
集
南
投
水
利
委
員

會
同
源
圳
灌
區
合
併
成
立
「
臺
灣
省
彰
化
農
田
水
利

會
」。
該
會
下
設
三
個
水
利
工
作
站
，
二
十
九
個
灌
溉

工
作
站
，
本
鄉
屬
於
伸
港
工
作
站
，
站
址
設
於
伸
港
鄉

新
港
村
新
港
路
三
○
九
號
。
轄
內
灌
溉
系
統
分
為
二
十

個
水
利
小
組
，
包
括
伸
港
鄉
十
三
小
組
及
和
美
鎮
七
小

組
，
另
蚵
寮
支
線
由
田
尾
排
水
頂
見
口
制
水
門
取
水
灌

溉
，
依
灌
溉
系
統
屬
和
美
工
作
站
管
轄
。
本
鄉
設
有
水

利
小
組
分
別
為
汴
頭
、
埤
子
墘
、
七
頭
家
分
線
、
六
塊

寮
支
線
、
海
尾
南
北
圳
、
海
尾
子
支
線
、
全
興
、
溪
口

厝
支
線
、
泉
州
分
線
、
泉
厝
支
線
、
什
股
、
溪
底
分

線
、
溪
底
支
線
、
蚵
寮
支
線
等
十
四
小
組
，
除
蚵
寮
支

線
三
班
外
餘
每
一
小
組
由
兩
個
班
組
成
，
合
計
共
為
二

十
九
班
，
灌
溉
面
積
合
計
共
一
○
九
六
公
頃
，
會
員
數

合
計
為
五
五
二
二
人
，
本
鄉
轄
內
農
田
灌
溉
分
支
線
長

度
合
計
共
長
達
約
四
三
一
四
○
公
尺
。
有
關
本
鄉
水
利

和
排
水
系
統
如
表
五
‧
一
‧
四
所
示
。
五

（
三
）
農
田
灌
溉
與
排
水

本
鄉
轄
內
農
田
面
積
一
○
九
六
公
頃
，
以
二
期
稻

作
為
主
，
水
源
取
自
烏
溪
水
系
六
股
圳
，
平
時
烏
溪
水

源
尚
豐
沛
，
且
在
枯
水
期
有
臺
中
市
區
排
水
補
給
，
經

年
水
源
不
致
匱
乏
，
但
於
雨
季
遇
豪
雨
時
則
因
在
河
川

取
水
攔
水
壩
易
遭
豪
雨
沖
毀
，
水
利
會
均
緊
急
搶
修
，

除
非
豪
雨
不
斷
而
災
情
擴
大
致
搶
修
困
難
影
響
供
水
。

由
於
工
業
社
會
中
農
民
為
方
便
灌
溉
，
逕
行
鑿
地
下
淺

井
補
給
使
用
，
水
量
不
大
，
抽
用
之
井
水
灌
溉
於
農
田

後
，
這
些
灌
溉
水
除
由
地
面
蒸
發
外
，
大
部
分
會
滲
透

回
到
地
下
，
回
歸
地
下
水
源
，
對
沿
海
地
層
下
陷
影
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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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 

彰
化
縣
農
田
水
利
會
伸
港
分
站
資
料
提
供
。

▲六股圳下游排水

▲什股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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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農
田
水
利
會

資
料
來
源
：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農
田
水
利
會



 
 

鄉
志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07

第一章  農業

▲伸港地區水利灌溉圖（取自謝熾昌，《彰化縣和美地區地下水資源之研
究》，頁二六）

▲光復初彰化北部排水圖（取自臺灣省農田水利會，〈彰化水利圖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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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大
。
另
外
水
利
會
取
自
河
川
水
源
，
源
源
不
斷
供
農

田
灌
溉
，
此
亦
是
地
下
水
之
主
要
來
源
之
一
，
藉
由
此

一
來
源
回
補
地
下
水
，
亦
可
減
低
抽
取
井
水
對
地
層
下

陷
之
可
能
性
。

在
排
水
方
面
，
本
鄉
靠
海
地
帶
地
勢
平
坦
，
排
水

自
然
條
件
不
佳
，
又
加
上
人
為
對
排
水
溝
破
壞
，
任
意

傾
倒
垃
圾
，
濫
墾
排
水
用
地
，
直
接
影
響
排
水
功
能
。

本
鄉
排
水
不
良
所
受
災
害
遠
超
過
缺
水
影
響
，
農
田
水

利
會
這
幾
年
已
致
力
改
善
排
水
設
施
，
但
是
為
使
排
水

設
施
發
揮
到
最
佳
功
能
，
仍
有
賴
全
體
鄉
民
的
共
同
配

合
。

第
四
節 

 

農
業
作
物

本
鄉
農
業
生
產
作
物
有
水
稻
、
甘
藷
、
食
用
玉
蜀

黍
、
落
花
生
、
西
瓜
、
香
瓜
、
蘿
蔔
、
結
球
白
菜
、
不

結
球
白
菜
、
蔥
、
洋
蔥
、
蒜
頭
、
大
芥
菜
、
菜
豆
等
。

由
於
本
鄉
地
利
不
佳
，
除
水
稻
耕
作
外
，
土
地
多
用
來

種
植
經
濟
作
物
。
經
濟
作
物
中
蘆
筍
、
洋
蔥
、
洋
菇
為

臺
灣
光
復
後
的
新
興
作
物
，
但
是
目
前
僅
存
洋
蔥
之
栽

培
，
農
民
已
不
再
種
植
蘆
筍
與
洋
菇
了
。

本
鄉
農
作
物
概
略
可
分
為
水
稻
、
蔬
菜
、
果
品
、

普
通
作
物
及
特
用
作
物
等
五
大
類
，
以
下
茲
就
本
鄉
的

農
業
生
產
作
物
略
作
說
明
如
下
：

（
一
）
水
稻

基
於
農
地
與
氣
候
因
素
之
影
響
，
本
鄉
之
農
地
大

部
份
作
為
水
田
耕
作
，
種
植
水
稻
。
水
稻
年
作
兩
季
，

一
期
稻
作
量
較
高
，
二
期
作
因
是
濱
海
鄉
鎮
，
季
節
風

較
強
不
利
稻
榖
熟
稔
，
只
有
一
期
作
的
一
半
，
甚
至
不

到
。
二
期
稻
作
收
刈
後
通
常
在
這
一
季
裡
種
植
蔬
菜
、

大
蒜
等
。
本
鄉
種
植
的
水
稻
品
種
約
可
分
為
以
下
數
種

︰
蓬
萊
、
在
來
、
長
秈
、
圓
糯
、
長
糯
等
五
種
。
日
治

時
期
，
據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
所
示
，
水
稻
種
植
面
積
四
一
四
三
日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六

四
六
二
七
石
，
生
產
價
格
一
二
二
三
七
○
○
日
圓
，
每

日
甲
產
量
一
五
‧
六
石
，
其
中
生
產
種
別
有
蓬
來
米
和

在
來
米
兩
種
，
蓬
來
米
第
一
期
作
面
積
二
○
一
○
日

甲
，
收
量
三
八
三
三
○
石
，
第
二
期
作
面
積
一
九
五
一

日
甲
，
收
量
二
三
五
九
○
石
，
總
計
面
積
三
九
六
一
日

甲
，
收
量
六
一
九
二
○
石
。
在
來
米
第
一
期
作
面
積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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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甲
，
收
量
一
六
○
三
石
，
第
二
期
作
面
積
九
○
日

甲
，
收
量
一
一
○
四
石
，
總
計
面
積
一
八
二
日
甲
，
收

量
二
七
○
七
石
。

光
復
後
，
由
歷
年
來
本
鄉
水
稻
種
植
面
積
及
產
量

統
計
中
可
看
出
，
於
民
國
七
○
年
代
之
前
，
水
稻
的
種

植
占
本
鄉
農
作
之
大
宗
，
其
種
植
面
積
約
有
二
○
○
○

至
三
○
○
○
公
頃
；
產
量
方
面
，
於
民
國
四
○
年
代
由

六
百
萬
公
斤
至
八
百
萬
公
斤
不
等
，
直
至
民
國
五
○
、

六
○
年
代
，
由
於
時
代
的
進
步
，
農
業
技
術
之
精
近
，

在
政
府
大
力
輔
導
農
業
下
，
本
鄉
水
稻
總
產
量
更
突
破

一
千
萬
公
斤
。
稻
米
每
年
每
公
頃
產
量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達
到
高
峰
，
在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
一
）時
，
稻
米
每
公
頃
產
量
二
三
七
四
公
斤
，
並
且
逐

年
增
加
至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，
稻
米
每
公
頃

產
量
達
五
三
一
三
公
斤
。
然
而
，
因
為
時
代
之
進
步
，

社
會
型
態
由
農
業
社
會
轉
型
為
工
商
社
會
，
國
人
飲
食

習
慣
的
改
變
，
鄉
村
勞
力
外
流
等
等
因
素
，
至
七
○
、

八
○
年
代
，
本
鄉
水
稻
總
產
量
有
逐
漸
降
低
的
趨
勢
，

此
由
民
國
七
十
年（
一
九
八
一
）到
民
國
八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九
六
）的
統
計
資
料
可
看
出
一
些
端
倪
，
如
民
國
七
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的
水
稻
總
產
量
仍
有
近
一
千
萬
公

斤
，
但
逐
年
下
降
，
到
了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
六
）水
稻
總
產
量
只
剩
下
五
百
萬
公
斤
，
減
少
了
近
百

分
之
五
十
，
其
中
原
因
主
要
在
於
每
年
耕
地
面
積
的
銳

減
，
由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的
年
耕
作
面
積
三

○
○
○
公
頃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減
少
三

分
之
一
強
，
只
有
一
八
○
○
多
頃
，
到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又
比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減
少
三

分
之
一
，
只
有
一
二
○
○
多
公
頃
。
而
這
些
銳
減
的
面

積
，
為
配
合
政
府
農
業
政
策
改
變
，
大
部
份
多
處
於
休

耕
狀
態
，
並
沒
有
用
於
其
它
作
物
栽
培
。
詳
細
情
形
如

表
五
‧
一
‧
五
所
示
。

▲福安宮前馬路曬穀（李天堯提
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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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，
民
國
四
十
一
│
九
十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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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
蔬
菜

本
鄉
所
種
植
之
蔬
菜
約
有
下
列
數
種
：
蘿
蔔
、

芋
、
馬
鈴
薯
、
蔥
、
韭
、
蘆
筍
、
胡
蘿
蔔
、
蔥
頭
、

蒜
、
甘
藍
、
大
芥
菜
、
白
菜
、
甕
菜
、
芹
菜
、
竹
筍
、

越
瓜
、
茄
子
、
花
椰
菜
、
菜
豆
、
荷
蘭
豆
、
蕃
茄
、
洋

蔥
、
荸
薺
、
洋
菇
、
番
椒
及
其
他
根
菜
類
、
莖
菜
類
、

葉
菜
類
，
其
中
較

重
要
的
作
物
包
括

蔥
、
蘆
筍
、
蒜
、

甘
藍
、
大
芥
藍

菜
、
白
菜
以
及
洋

蔥
等
。
日
治
時

期
，
據
日
昭
和
九

年（
一
九
三
四
）線

西
庄
一
覽
表
所

示
，
蔬
菜
栽
培
面

積
二
六
○
‧
八
○

日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
三
八
一
二
一
○
○

日
斤
，
生
產
價
格

四
一
三
八
一
日
日
圓
。
光
復
後
，
蔬
菜
種
植
以
蒜
頭
、

洋
蔥
等
最
具
有
特
色
，
供
銷
海
內
外
市
場
。

在
蒜
頭
方
面
，
蒜
頭
性
喜
冷
，
有
霜
時
節
成
長
最

佳
，
本
鄉
各
村
境
內
耕
地
全
適
宜
種
植
，
以
海
尾
村
、

什
股
村
、
泉
州
村
種
植
面
積
較
大
。
栽
種
期
為
第
一
期

作
稻
米
收
割
後
，
第
二
期
作
轉
種
蒜
頭
，
時
間
為
每
月

八
月
種
植
，
隔
年

一
月
採
收
，
種
植

面
積
約
計
一
七
七

‧
二
五
公
頃
，
產

量
約
有
一
一
五
千

公
斤
（
以
上
數
據

以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
九
九
八
）
為

例
）
，
而
歷
年
種

植
最
盛
的
時
期
，

約
在
民
國
四
○
、

五
○
年
代
，
種
植

面
積
最
多
超
過
五

○
○
公
頃
，
採
收

的
蒜
頭
，
除
部
分

▲蒜田（一）

▲蒜田（二）（李天堯提供）

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14

 
 

鄉
志

第一章  農業

留
下
作
為
下
期
種
子

外
，
乾
蒜
外
銷
東
南

亞
、
美
國
東
部
地

區
，
鮮
蒜
外
銷
日

本
，
供
作
藥
品
原

料
，
其
他
加
工
品（
蒜

片
、
蒜
泥
）供
應
作
為

飼
料
添
加
物
及
餐
飲

業
佐
料
。
因
產
量
多

為
外
銷
，
因
此
農
會

設
有
外
銷
蔬
菜
檢
驗

場
，
由
經
濟
部
檢
驗

局
派
員
檢
驗
，
檢
驗
合
格
以
後
，
直
接
運
至
碼
頭
外

銷
。
此
外
，
因
本
地
栽
種
之
蒜
頭
品
種
和
雲
林
縣
不

同
，
顆
粒
小
，
辣
味
足
，
品
質
經
農
委
會
評
定
為
佳

等
。

在
洋
蔥
方
面
，
因
洋
蔥
的
生
長
環
境
和
蒜
頭
類

似
，
本
鄉
農
會
從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展
開

推
廣
作
業
，
獎
勵
農
戶
種
植
，
在
定
興
村
、
溪
底
村
、

七
嘉
村
、
海
尾
村
設
有
栽
植
專
業
區
，
種
植
面
積
約
計

二
○
○
公
頃
，
一
公
頃
產
量
約
六
七
五
○
○
公
斤
，
種

▲收藏於屋簷下的蒜頭（李天堯提供）

▲蒜頭收成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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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由
農
會
向

進

口

商

採

購
，
經
嚴
格

品
質
管
制
，

符
合
選
購
標

準
，
再
供
應

給
農
戶
，
農

會
推
廣
股
員

並
定
期
至
農
戶
處
指
導
栽
種
技
術
，
每
年
在
種
植
前
均

例
行
召
開
籌
備
會
（
說
明
會
）
，
收
成
後
再
開
檢
討

會
，
討
論
得
失
。
洋
蔥
的
栽
種
期
為
第
一
期
作
水
稻
收

割
後
，
第
二
期
作
種
植
期
約
在
大
暑
前
後
十
天
播
種
，

十
一
月
採
收
至
翌
年
二
月
止
，
採
收
後
置
放
冷
藏
庫
，

增
加
保
存
期
限
，
而
農
會
對
此
項
農
作
物
還
為
農
戶
們

辦
理
共
同
運
銷
，
另
有
商
販
亦
會
來
此
交
易
收
購
，
其

販
賣
價
格
比
共
同
運
銷
的
價
格
高
。
由
於
洋
蔥
的
經
濟

效
益
較
高
於
蒜
頭
，
部
分
農
民
將
原
本
種
植
蒜
頭
的
耕

地
轉
作
洋
蔥
，
本
鄉
洋
蔥
外
觀
皮
黃
、
肉
色
白
、
肉
質

鬆
軟
、
辣
味
少
、
汁
水
多
，
屬
甜
蔥
系
列
，
內
銷
國
內

零
售
市
場
。

另
外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農
會
推

▲採收的洋蔥（李天堯提供）

廣
栽
種
洋
蔥
時
，
農
民
將
原
本
種
植
西
瓜
的
耕
地
轉
作

洋
蔥
，
然
欲
增
加
收
益
，
部
分
農
民
至
外
地
承
租
土
地

種
西
瓜
，
地
點
初
為
彰
化
二
林
鎮
，
漸
向
北
移
，
目
前

已
至
新
竹
地
區
，
據
農
會
推
廣
股
推
廣
人
員
口
述
，
現

約
有
二
十
人
左
右
至
外
地
承
租
土
地
，
每
人
至
少
承
租

約
二
○
公
頃
以
上
，
由
於
本
鄉
農
民
的
技
術
高
，
觀
念

新
，
懂
得
去
除
同
株
中
不
良
的
瓜
實
，
僅
保
留
生
長
良

好
的
瓜
實
培
養
，
故
所
生
產
的
西
瓜
品
質
優
良
，
深
受

市
場
喜
愛
，
銷
售
不
惡
。
本
鄉
蔬
菜
種
植
情
形
如
表
五

‧
一
‧
六
至
表
五
‧
一
‧
十
二
所
示
。

（
三
）
果
品

本
鄉
所
種
植
之
果
品
約
有
下
列
數
種
：
龍
眼
、
番

石
榴
、
蓮
霧
、
葡
萄
、
木
瓜
、
楊
桃
、
西
瓜
、
香
瓜

等
，
其
中
以
西
瓜
較
為
重
要
。
日
治
時
期
則
有
柑
橘
的

種
植
，
據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
所
示
，
柑
橘
栽
培
面
積
○
‧
○
三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四
八

○
日
斤
，
生
產
價
格
一
四
日
圓
。
光
復
後
，
以
西
瓜
種

值
歷
時
性
最
長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到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九
五
）
種
值
面
積
都
超
過
百
公

頃
，
產
量
達
百
萬
公
斤
以
上
。
而
番
石
榴
、
龍
眼
、
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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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，
民
國
四
十
一
│
八
十
八
年
。



 
 

鄉
志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17

第一章  農業

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18

 
 

鄉
志

第一章  農業



 
 

鄉
志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19

第一章  農業

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20

 
 

鄉
志

第一章  農業



 
 

鄉
志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21

第一章  農業



第五篇  經濟篇

322

 
 

鄉
志

第一章  農業

▲西瓜（李天堯提供）

霧
、
葡
萄
、
楊
桃
、
木
瓜
等
果
品
，
則
為
少
量
，
並
且

種
值
時
間
上
常
為
中
斷
。（
詳
見
表
五
‧
一
‧
十
二
、

表
五
‧
一
‧
十
三
）

（
四
）
普
通
作
物

本
鄉
所
種
植
之
普
通
作
物
約
有
下
列
數
種
：
大

豆
、
生
食
用
甘
蔗
、
花
豆
、
甘
藷
、
小
麥
、
高
梁
、
飼

料
用
玉
米
及
食
用
玉
米
等
數
種
，
其
中
以
甘
藷
較
為
重

要
。
日
治
時
期
，
據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
庄
一
覽
表
所
示
，
甘
藷
耕
地
面
積
二
六
四
‧
五
○
日

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，
民
國
五
十
三
│

七
十
九
年
。

單
位
：
面
積
（
公
頃
）
、
產
業
（
千
公
斤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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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統

覽
》
，
民
國
四
十
一
│
九
十
年
。
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四
六
二
五
○
○
○
日
斤
，
生
產
價
格
四

一
六
二
五
日
圓
。
光
復
後
，
以
民
國
八
十
五
年（
一
九

九
六
）為
例
，
甘
藷
種
植
面
積
為
十
‧
三
七
公
頃
，
產

量
為
三
○
五
‧
八
八
千
公
斤
。
除
甘
藷
以
外
，
食
用
玉

蜀
黍
種
植
面
積
亦
達
一
‧
四
八
公
頃
，
產
量
亦
有
九
○

九
○
公
斤
。（
詳
見
表
五
‧
一
‧
十
四
及
表
五
‧
一
‧

十
五
）

（
五
）
特
用
作
物

本
鄉
所
種
植
之

特
用
作
物
約
有
下
列

數
種
：
落
花
生
、
芝

麻
、
菜
子
、
樹
薯
、

幼
麻
、
三
角
藺
、
原

料
茅
等
數
種
，
其
中

又
以
落
花
生
為
大
宗

且
較
為
重
要
。
日
治

時
期
，
據
日
昭
和
九
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
西
庄
一
覽
表
所
示
，

落
花
生
耕
地
面
積
五

▲採收花生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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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五
‧
一
‧
十
四 

 

本
鄉
普
通
作
物
種
植
面
積
及
產
量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單
位
：
面
積(

公
頃)

、
產
量(

千
公
斤)

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，
民
國
四
十
一
│
九
十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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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五
‧
一
‧
十
五 

 

本
鄉
普
通
作
物
種
植
面
積
及
產
量(

續)
 
 單

位
：
面
積(

公
頃)

、
產
量(

千
公
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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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‧
三
○
日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一
一
○
六
石
，
生
產
價
格

六
六
三
六
日
圓
。
光
復
後
，
本
鄉
農
會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開
始
向
農
戶
推
廣
種
植
落
花
生
，
並

在
靠
近
大
肚
溪
旁
砂
質
耕
地
較
多
的
定
興
村
、
溪
底
村

設
立
約
五
○
公
頃
左
右
的
專
業
栽
植
區
，
一
公
頃
產
量

約
可
收
成
三
三
○
○
公
斤
，
每
年
有
二
次
期
作
，
第
一

期
時
間
約
每
年
的
二
月
至
六
月
，
第
二
期
則
為
七
月
至

十
一
月
，
為
能
就
近
指
導
農
民
，
協
助
解
決
農
事
問

題
，
遂
在
定
興
村
興
建
推
廣
服
務
中
心
，
提
升
服
務
效

率
。
農
會
輔
導
員
會
定
期
到
農
戶
處
了
解
栽
種
情
形
，

對
農
民
購
買
所
需
用
之
農
業
機
械
（
如
：
聯
合
收
割

機
、
播
種
機
、
剝
殼
機
等
）給
予
三
分
之
二
的
補
助
，

本
地
所
產
的
花
生
不
在
市
場
上
直
接
販
賣
，
而
是
製
成

花
生
油
後
出
售
，
農
會
對
此
項
農
產
品
並
未
辦
理
共
同

運
銷
，
由
農
戶
自
行
與
商
販
交
易
買
賣
。
因
本
鄉
位
置

靠
近
台
中
火
力
發
電
廠
，
基
於
對
鄉
鎮
的
回
饋
，
農
會

的
超
級
市
場
、
農
機
的
補
助
款
、
推
廣
服
務
中
心
等
均

是
火
力
發
電
廠
的
回
饋
金
所
支
付
。
以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為
例
，
落
花
生
的
種
植
面
積
達
九
十
一

‧
二
五
公
頃
，
產
量
為
二
○
七
‧
一
五
千
公
斤
。（
詳

見
表
五
‧
一
‧
十
六
）

此
外
，
本
鄉
值
得
一
提
的
農
業
作
物
，
是
日
治
時

期
甘
蔗
種
植
。
當
時
日
人
在
今
和
美
鎮
中
寮
設
置
製
糖

廠
，
為
配
合
該
工
廠
製
糖
原
料
即
甘
蔗
的
取
得
，
本
鄉

曾
大
量
種
植
甘
蔗
，
以
供
需
中
寮
糖
廠
製
糖
。
據
日
昭
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所
示
，
甘
蔗
栽

培
面
積
二
六
、
三
六
甲
，
生
產
數
量
三
八
九
七
斤
，
生

產
價
格
一
五
六
四
○
日
圓
。
另
外
，
為
了
方
便
運
送
甘

蔗
到
中
寮
糖
廠
，
曾
鋪
設
有
一
條
鐵
道
在
本
鄉
的
溪
底

村
和
定
興
村
之
間
，
現
在
此
一
鐵
道
已
被
拆
除
，
改
鋪

為
柏
油
路
了
。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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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彰化縣政府主計室，《彰化縣統計年鑑》、《彰化縣統計要覽》，民
國四十一│九十年。

六 
 

伸
港
鄉
農
會
資
料
提
供
，
以
及
線
西
庄
役
場
，
〈
線
西
庄
一
覽
〉
，
昭
和
九

年
，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編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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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 

 
漁
業

本
鄉
濱
海
漁
業
發
達
，
日
治
時
期
由
於
沿
海
魚
量

豐
富
，
故
近
海
漁
業
繁
盛
，
捕
魚
成
為
鄉
民
的
專
業
。

而
且
鄉
民
也
從
事
水
產
養
殖
事
業
，
尤
其
是
養
蚵
最

盛
，
其
中
以
蚵
寮
村
民
從
事
這
項
行
業
最
多
。
早
期
有

立
網
，
還
有
阿
不
倒
（
不
倒
翁
）
， 
利
用
海
水
的
漲

退
，
網
竿
可
自
動
站
立
攔
截
魚
群
。
光
復
後
，
近
海
的

農
田
大
部
份
挖
掘
作
魚
池
養
魚
和
畜
牧
用
，
靠
海
的
農

田
改
作
養
魚
池
佔
相
當
數
量
，
其
產
量
亦
為
數
可
觀
，

養
殖
業
已
成
為
伸
港
鄉
不
可
忽
視
的
一
項
產
業
。

由
於
本
鄉
養
殖
漁
業
十
分
發
達
，
參
加
彰
化
區
漁

會
的
會
員
大
約
有
一
八
○
○
人
左
右
。
目
前
本
鄉
漁
戶

數
及
漁
民
人
數
，
依
據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，
各
為
六
○
九
戶
及
三
二
七
一
人
。

其
中
在
六
○
九
戶
漁
戶
中
，
有
二
二
三
戶
為
從
事
漁
撈

業
，
三
八
六
戶
為
從
事
水
產
養
殖
業
。
而
在
三
二
七
一

位
漁
民
中
，
有
一
○
二
五
位
漁
民
從
事
漁
撈
業
，
二
二

四
六
位
漁
民
從
事
養
殖
漁
業
。
與
民
國
四
○
、
五
○
年

代
相
較
，
動
輒
有
上
千
戶
漁
戶
及
七
、
八
○
○
○
位
漁

民
，
甚
至
漁
業
鼎
盛
時
期
有
九
○
○
○
多
位
漁
民
的
時

代
，
已
相
去
甚
多
，
漁
戶
減
少
約
百
分
之
五
十
左
右
，

而
漁
民
人
數
甚
至
減
少
百
分
之
五
十
以
上
。（
詳
見
表

五
‧
二
‧
一
）

一
、
淺
海
養
殖

本
鄉
淺
海
養
殖
種
類
包
括
牡
蠣
、
文
蛤
、
蛤
蜊
、

西
施
舌
，
目
前
的
養
殖
面
積
大
約
有
四
二
○
公
頃
左

右
，
年
產
量
略
高
於
一
○
○
○
公
噸
。

第二章  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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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、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，
民
國
四
十
一
│
八
十
六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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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牡
蠣

其
中
牡
蠣
養
殖
區
域
北
自
大
肚
溪
口
南
至
番
雅
溝

口
，
涵
蓋
伸
港
鄉
及
線
西
鄉
沿
海
潮
間
帶
之
海
溝
及
低

漥
地
帶
，
浮
游
生
物
較
多
之
地
方
均
盛
產
牡
蠣
。
因
係

接
受
日
光
浴
行
光
合
作
用
之
影
響
，
所
以
鮮
度
佳
、
肉

質
細
嫩
，
因
而
馳
名
遠
播
，
七
○
年
代
前
大
都
銷
售
至

大
臺
北
地
區
。

本
鄉
之
牡
蠣
養
殖
可
追
溯
自
蚵
寮
村
先
民
於
一
百

多
年
前
（
清
朝
時
期
）
即
從
事
牡
蠣
養
殖
。
另
外
，
曾

家
村
自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才
開
始
從
事
牡
蠣

養
殖
，
其
餘
各
村
如
什
股
、
海
尾
、
全
興
、
泉
厝
等

村
，
少
數
幾
戶
曾
經
從
事
過
牡
蠣
養
殖
。

本
鄉
之
牡
蠣
養
殖
方
式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（
一
九

六
八
）以
前
採
插
篊（
蚵
枝
）養
殖
，
蚵
苗
附
著
篊
上
，

待
成
蚵
再
採
收
（
後
期
篊
漬
重
油
可
增
加
使
用
年

限
）
。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，
以
蚵
線
（
塑

膠
線
）長
約
一
丈
一
尺
，
每
隔
四
寸
綁
上
一
個
蚵
殼
，

共
十
一
個
，
線
兩
端
各
預
留
一
尺
長
，
將
之
綁
在
篊
上

為
平
掛
式
養
殖
，
蚵
苗
附
著
在
蚵
殼
上
，
待
成
蚵
再
行

採
收
。
從
此
產
量
大
增
，
漁
民
個
個
豐
收
。
民
國
五
十

▲載運蚵殼的婦人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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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
（
一
九
七
○
）
，
篊
採
塑
膠
篊
一
樣
係
平
掛
式
養

殖
效
果
也
很
好
，
塑
膠
篊
使
用
年
限
較
久
，
只
可
惜
塑

膠
篊
太
軟
會
彎
曲
，
蚵
條
容
易
傾
斜
，
牡
蠣
易
掉
落
。
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，
開
始
搭
棚
以
平
掛
式

養
殖
至
今
，
然
此
方
式
須
先
將
蚵
條
以
垂
吊
式
掛
於
蚵

棚
下
先
在
育
苗
區
育
苗
，
如
此
蚵
苗
附
著
較
多
且
均

勻
，
大
部
分
育
苗
期
間
由
農
曆
十
一
月
開
始
，
至
農
曆

三
月
開
始
放
養
，
將
蚵
條
種
苗
平
掛
於
棚
架
上
放
養
，

等
待
農
曆
五
、
六
月
即
可
大
量
採
收
。
牡
蠣
養
殖
最
怕

天
然
及
人
為
敵
害
，
譬
如
蚵
螺
、
生
毛
螺
、
綠
飴
貝

（
孔
雀
蚶
）
、
魟
魚
、
赤
食
黑
鯛
、
蟹
、
蟳
、
沙
根
、

家
庭
及
工
業
廢
水
等
。

至
於
牡
蠣
搬
運
的
工
具
，
在
民
國
五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六
六
）以
前
用
竹
筏
運
輸
或
以
蚵
籃
擔
肩
挑
牡
蠣
返

家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改
用
腳
踏
車
載
運
，
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開
始
採
用
機
車
載
運
，
至
民
國
六
十
六

年
（
一
九
七
七
）
二
輪
鐵
製
牛
車
（
後
期
車
體
為
不
鏽

鋼
製
）才
開
始
被
用
來
搬
運
牡
蠣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則
啟
用
不
鏽
鋼
車
體
馬
達
三
輪
車
搬

運
。

▲堆積海邊的蚵殼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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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濱海蚵田景觀（李天堯提供）

▲行駛蚵田的牛車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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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海邊、牛車、白鷺絲（李天堯提供）

▲運送蚵殼的牛車，載滿小孩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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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佈滿海灘上成串的蚵殼（李天堯提供）

（
二
）
文
蛤
、
蛤
蜊
、
西
施
舌

文
蛤
、
蛤
蜊
、
西
施
舌
之
養
殖
區
域
北
自
大
肚
溪

口
，
南
至
田
尾
排
水
溝
之
伸
港
鄉
沿
海
潮
間
帶
，
民
國
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以
後
養
殖
場
擴
充
至
彰
濱
工
業

區
寓
埔
西
區
沿
海
，
南
至
番
雅
溝
，
惟
養
殖
場
需
沙
質

佳
之
低
漥
地
帶
，
且
潮
間
帶
地
表
落
差
不
宜
太
大
之
海

溝
。
文
蛤
、
蛤
蜊
、
西
施
舌
養
殖
場
大
致
雷
同
，
可
採

三
種
同
時
養
殖
，
或
單
種
養
殖
。

文
蛤
在
農
曆
二
、
三
月
間
放
養
種
苗
為
五
○
○
粒

一
斤
，
養
殖
至
農
曆
六
、
七
月
間
即
可
採
收
，
成
蛤
為

四
二
至
四
五
粒
一
斤
，
大
約
採
收
十
天
後
，
成
蛤
可
為

三
○
粒
一
斤
。
蛤
蜊
自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
開
始
養
殖
蛤
蜊
苗
皆
為
天
然
苗
，
種
苗
約
五
○
○
至
一

○
○
○
粒
一
斤
，
在
農
曆
二
、
三
月
間
放
養
，
農
曆
五

月
底
可
開
始
收
成
，
收
成
時
約
一
百
粒
一
斤
。
西
施
舌

自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七
五
）
開
始
養
殖
，
種
苗
以

分
為
單
位
，
如
三
、
五
、
六
分
；
西
施
舌
苗
大
約
與
瓜

子
一
樣
大
，
在
農
曆
二
、
三
月
間
放
養
，
農
曆
五
、
六

月
間
採
收
，
收
成
時
為
一
○
至
一
二
個
一
斤
。

文
蛤
採
收
工
具
在
七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以
前

皆
以
人
工
用
文
蛤
耙
採
收
文
蛤
、
蛤
蜊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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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（
一
九
八
八
）
才
開
始
以
機
械
式
（
蜆
機
）
採
收
。

紫
貝
因
寄
居
於
在
潮
間
帶
地
表
下
一
至
二
台
尺
左
右
，

所
以
採
人
工
以
鎬
鏟
土
採
收
，
其
數
量
較
少
。
文
蛤
的

敵
害
包
括
沙
蟹
、
蟹
、
蟳
、
赤
食
、
黑
鯛
、
魟
魚
、
污

泥
、
家
庭
及
工
業
廢
水
等
。

二
、
漁
撈
作
業

（
一
）
漁
船
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六
三
）
十
一
月
至
五
十
五
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九
月
止
，
本
鄉
曾
經
擁
有
三
艘
木
製

船
體
，
從
事
流
網
漁
撈
作
業
，
漁
船
主
為
劉
水
，
漁
船

總
噸
位
一
三
五
噸
，
總
馬
力
數
一
三
五
馬
力
。
至
民
國

八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五
、
六
月
間
，
本
鄉
再
度
擁

有
二
艘
纖
維
船
體
漁
船
，
漁
船
主
為
黃
春
風
、
柯
尊

池
，
漁
船
噸
位
分
別
為
二
‧
二
五
噸
及
○
‧
二
一
噸
，

馬
力
數
分
別
為
四
缸
七
○
匹
馬
力
柴
油
機
及
三
缸
六
十

匹
馬
力
汽
油
機
，
分
別
從
事
流
刺
網
及
釣
漁
撈
作
業
。

（
二
）
漁
筏
沿
革
（
竹
筏
、
塑
膠
管
筏
）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五
三
）
以
前
，
竹
筏
以
人

力
划
槳
出
海
捕
魚
；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五
四
）
加

裝
帆
布
以
風
力
推
動
竹
筏
或
以
人
力
划
槳
出
海
捕
魚
；

至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五
六
）
本
鄉
才
開
始
有
動
力

漁
筏
，
即
竹
筏
上
加
裝
引
擎
，
當
時
為
一
○
匹
馬
力
柴

油
機
；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七
二
）
塑
膠
管
筏
開
始

使
用
，
並
裝
置
動
力
引
擎
，
其
多
為
具
有
一
○
匹
馬
力

之
柴
油
機
或
九
匹
馬
力
之
汽
油
機
。
以
後
漁
筏
上
裝
置

新
裝
備
依
序
為
：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絞
網
機

及
冰
櫃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通
訊
話
機
，
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八
五
）
漁
探
機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
年
（
一
九
八
九
）
衛
星
導
航
儀
等
裝
備
。

漁
筏
作
業
方
式
於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時

為
流
網
漁
業
；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六
三
）
採
延
繩

釣
漁
業
；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七
五
）
使
用
流
刺
網

漁
業
；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採
蝦
拖
網
漁
業
，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開
始
採
單
拖
網
漁
業
；
民
國
八
十
年
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則
開
始
使
用
雙
拖
網
漁
業
。

（
三
）
早
期
沿
海
漁
撈
作
業
種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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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鄉
早
期
沿
海
漁
撈
作
業
種
類
包
括
鳥
沾
（
臺

語
）
、
大
綾
（
臺
語
）
、
沙
綾
（
臺
語
）
、
烏
潛
（
臺

語
） 

、
大
乾
（
臺
語
）、
及
阿
不
倒
網
（
不
倒
翁
網
）等

六
種
。
其
作
業
內
容
如
下
：

１
、
鳥
沾
：
即
牽
罟
，
使
用
竹
筏
二
艘
以
划
槳
出

海
作
業
者
，
漁
網
前
、
後
端
由
竹
筏
分
別
拉

開
在
海
中
下
網
，
然
後
竹
筏
將
網
拉
上
岸
成

倒
Ｕ
形
，
到
岸
後
再
由
人
力
拉
漁
網
上
岸
以

捕
魚
，
成
員
共
一
五
人
，
魚
網
長
四
○
○
丈

至
五
○
○
丈
，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
八
）
終
止
此
項
作
業
方
式
。

２
、
大
綾
：
魚
網
長
一
○
○
至
二
○
○
丈
，
高
一

丈
，
魚
網
上
網
裝
置
浮
標
，
安
置
於
潮
間
帶

深
澳
之
岸
上
，
魚
網
上
裝
置
浮
標
，
且
於
漁

網
前
端
在
上
網
隔
一
丈
距
離
各
綁
上
延
繩
一

條
共
五
條
，
延
繩
長
一
丈
，
固
定
於
逆
風

處
，
因
漁
網
係
自
製
絲
織
粗
繩
，
遇
水
則
重

量
遽
增
，
所
以
漲
潮
時
漁
網
即
成
立
狀
，
以

捕
抓
退
潮
時
欲
返
回
深
端
之
鯊
魚
，
此
種
作

業
完
全
以
人
工
作
業
。

３
、
沙
綾
：
魚
網
長
一
○
○
至
二
○
○
丈
，
底
網

第二章  漁業

▲海邊的漁筏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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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漁業

綁
鉛
，
上
網
綁
浮
標
，
使
用
竹
筏
載
至
漁
場

後
下
網
，
以
流
網
方
式
作
業
以
捕
撈
鰆
魚
，

作
業
成
員
四
人
，
學
名
流
網
作
業
。

４
、
烏
潛
：
使
用
竹
筏
六
至
一
二
艘
，
成
員
七

人
，
以
划
槳
出
海
作
業
，
每
艘
配
置
長
五
○

丈
魚
網
，
到
達
漁
場
作
業
區
散
開
就
定
位

後
，
聽
從
尾
槳
指
揮
下
網
，
後
面
竹
筏
將
自

己
魚
網
之
前
端
接
到
前
面
竹
筏
魚
網
的
後

端
，
魚
網
依
序
相
接
捕
撈
烏
魚
，
且
每
張
魚

網
底
部
加
裝
網
帶
一
或
二
個
，
以
利
烏
魚
躍

入
網
內
方
便
捕
撈
。

５
、
大
乾
：
又
名
立
干
網
，
使
用
母
竹
筏
、
子
竹

筏
各
兩
艘
，
魚
網
長
一
千
丈
，
每
隔
兩
丈
豎

立
竹
竿
二
支
，
於
退
潮
時
下
網
，
底
網
以
犁

犁
沙
土
覆
蓋
鞏
固
之
，
待
漲
潮
約
六
、
七
成

左
右
再
將
上
網
掛
上
，
以
利
捕
撈
魚
群
；
此

舉
主
要
為
防
止
魚
群
逃
出
網
外
，
以
便
捕
撈

網
內
魚
獲
物
。
另
可
視
魚
獲
物
多
寡
再
更
換

捕
撈
地
點
。
本
作
業
方
式
因
改
良
式
之
阿
不

倒
網
發
明
後
逐
漸
沒
落
因
而
終
止
。

▲夕陽下海邊急駛的漁筏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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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四
）
沿
岸
漁
撈
作
業

本
鄉
之
沿
海
漁
撈
作
業
方
式
以
推
蝦
（
臺
語
）
、

手
叉
網
、
定
置
網
等
三
種
作
業
方
式
為
主
。
所
謂
推
蝦

是
指
以
人
力
使
用
三
叉
網
推
走
於
海
面
捕
撈
蝦
，
作
業

其
間
為
農
曆
十
一
月
至
一
月
間
捕
撈
；
手
叉
網
則
通
常

用
於
捕
撈
烏
仔
魚
苗
或
虱
目
魚
苗
，
捕
撈
烏
仔
魚
苗
之

作
業
期
間
為
農
曆
一
月
至
二
月
間
進
行
捕
撈
，
捕
撈
虱

目
魚
苗
之
作
業
期
間
為
農
曆
五
月
至
六
月
間
進
行
捕

撈
；
定
置
網
一
般
用
於
撈
捕
鰻
魚
苗
或
蟳
、
蟹
等
沿
岸

海
產
。
簡
述
如
下
：

１
、
捕
鰻
魚
苗
：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
時
，
將
定
置
網
架
設
於
溪
流
出
海
口
處
，
捕

撈
鰻
魚
苗
，
當
鰻
魚
苗
出
售
方
式
，
以
公
斤

為
單
位
論
價
，
最
初
一
公
斤
為
五
百
元
。
民

國
五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六
九
）
開
始
將
定
置
網

設
置
於
海
溝
及
潮
間
帶
低
窪
處
捕
撈
鰻
苗
。

此
時
作
業
人
數
逐
年
增
加
。
魚
網
長
度
二
至

五
丈
，
高
一
至
二
丈
，
中
間
留
網
捕
撈
鰻

苗
。
鰻
苗
捕
撈
作
業
時
間
皆
在
夜
間
從
事
。

捕
撈
時
段
分
：
（
１
）
漲
潮
時
捕
撈
，
定
置

網
之
魚
網
、
網
帶
，
設
置
方
向
朝
海
面
，
以

６
、
阿
不
倒
網
：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由

蚵
寮
村
漁
業
界
前
輩
陳
天
及
薛
新
雙
兩
位
所

發
明
，
兩
位
並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六

○
）
七
月
一
日
全
國
第
一
屆
漁
民
節
慶
祝
大

會
榮
獲
臺
灣
省
省
級
模
範
漁
民
接
受
表
揚
。

阿
不
倒
網
長
五
百
丈
，
每
間
隔
一
丈
豎
立
竹

竿
一
支
，
最
初
設
計
於
魚
網
底
網
綁
上
草
糰

埋
在
海
灘
中
，
魚
網
上
網
靠
海
面
每
隔
二
支

固
定
竹
竿
處
接
綁
延
繩
一
條
，
靠
陸
地
這
面

每
支
固
定
竹
竿
處
接
綁
延
繩
一
條
，
延
繩
為

活
動
式
裝
置
，
上
網
及
魚
網
平
常
皆
倒
貼
於

海
面
上
，
但
於
退
潮
時
，
魚
網
受
潮
流
之
影

響
，
網
即
豎
立
不
倒
，
使
網
中
魚
獲
物
無
法

游
出
網
外
以
便
捕
撈
。
另
網
之
前
、
後
端
係

以
固
定
式
立
網
架
構
在
海
溝
較
高
處
且
為
犁

狀
，
俗
稱
犁
頭
。
犁
頭
設
置
係
遏
阻
及
誘
導

魚
群
使
之
無
法
游
出
網
外
，
成
為
網
中
魚
獲

物
。
七

７
、
手
網
：
使
用
竹
筏
出
海
作
業
，
一
人
以
竹
竿

撐
筏
，
一
人
以
手
撒
網
捕
魚
。
至
日
昭
和
十

七
年
（
一
九
四
二
）
終
止
此
項
作
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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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在
漲
潮
時
捕
撈
鰻
苗
。
（
２
）
退
潮
時
捕

撈
，
定
置
網
之
魚
網
、
網
帶
，
設
置
方
向
朝

陸
地
。
此
時
期
以
後
鰻
苗
出
售
方
式
均
已
每

尾
為
單
位
論
價
，
價
格
由
最
初
每
尾
○
‧
五

元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九
五
）
每
尾

最
高
單
價
為
四
‧
五
元
。

２
、
捕
撈
蟳
、
螃
蟹
魚
網
長
十
丈
高
五
尺
，
此
種

定
置
網
主
要
是
捕
撈
蟳
、
蟹
為
主
，
其
次
是

較
小
型
之
魚
類
，
魚
獲
物
皆
是
被
魚
網
網
住

再
加
以
捕
撈
。
另
也
有
漁
民
靠
雙
手
抓
蟳
、

螃
蟹
而
已
，
不
用
其
他
器
具
。

（
五
）
什
海
作
業
工
具

什
海
主
要
包
括
以
下
四
種
類
型
︰

第二章  漁業

１
、
以
耙
為
捕
撈
工
具
；
在
潮
間
以
耙
捕
撈
文

蛤
、
蛤
蜊
、
文
蛤
苗
、
蛤
蜊
苗
、
赤
嘴
蛤
、

鴨
嘴
蛤
等
海
鮮
。
以
上
幾
種
海
鮮
皆
以
耙
為

捕
撈
工
具
。

２
、
以
土
龍
叉
為
捕
捉
工
具
︰
以
土
龍
叉
捕
捉
土

龍
。

３
、
以
食
鹽
為
捕
捉
工
具
︰
以
食
鹽
捕
捉
草
蟶
，

將
鹽
巴
倒
入
鑰
匙
狀
之
草
蟶
洞
口
，
草
蟶
會

因
鹽
度
過
高
，
自
動
浮
出
洞
口
，
便
可
捕

抓
。

４
、
以
鎬
為
捕
捉
工
具 

︰
以
鎬
為
捕
捉
紫
貝（
西

施
舌
）
、
海
蟲
、
草
蟶
、
蝦
猴
之
工
具
，
於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八
三
）
開
發
以
機
械

式
撈
蝦
猴
技
術
後
，
蝦
猴
之
捕
捉
便
改
已
機

械
捕
撈
。
八

七 

阿
不
倒
網
於
民
國
四
十
年(

一
九
五
一)

由
蚵
寮
村
漁
業
界
前
輩
│
陳
天
及
薛
新

雙
兩
位
所
發
明
，
兩
位
並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全
國
第
一
屆
漁
民
節
慶

祝
大
會
榮
獲
臺
灣
省
省
級
模
範
漁
民
接
受
表
揚
。
兩
位
前
輩
雖
已
作
古
，
然
其

芳
名
永
留
人
間
，
值
得
後
人
學
習
及
效
法
。

八 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(

一
九
八
三)

林
俊
達
以
其
專
長
鑿
井
、
修
理
機
車
之
技
能
，
移

轉
至
漁
業
而
發
明
機
械
化
捕
撈
法
捕
撈
蝦
猴
。
首
先
在
潮
間
帶
鑿
井
後
加
裝
引

擎
抽
取
海
水
，
直
接
沖
刷
海
灘
使
蝦
猴
浮
出
水
面
，
而
於
下
水
口
定
置
魚
網
，

讓
蝦
猴
自
動
入
網
內
，
然
後
再
行
捕
撈
即
可
，
如
此
一
來
達
到
節
省
作
業
人

力
、
時
間
，
且
提
升
魚
獲
物
產
量
，
從
此
漁
民
使
用
此
方
法
捕
撈
蝦
猴
。
林
俊

達
先
生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(

一
九
九
六)

七
月
一
日
榮
獲
彰
化
縣
模
範
漁
民
表

揚
。
彰
化
縣
伸
港
鄉
公
所
，
《
現
代
伸
港
》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年(

一
九
九
六)

十

二
月
，
頁
二
八
│
二
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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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魚
塭
養
殖

魚
塭
養
殖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開
發

淡
水
魚
養
殖
開
始
，
養
殖
種
類
有
草
魚
、
鰱
魚
、
烏

魚
、
鱔
魚
、
鰻
魚
及
吳
郭
魚
。
目
前
淡
水
養
殖
之
面
積

約
有
一
四
九
‧
八
公
頃
，
年
產
量
約
為
三
○
○
○
公
噸

左
右
。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開
發
鹹
水
魚
塭
，

鹹
水
養
殖
區
主
要
在
彰
濱
工
業
區
寓
埔
區
，
到
民
國
七
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彰
濱
工
業
區
再
度
開
發
後
，
此

區
之
鹹
水
養
殖
即
告
終
止
。
另
外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起
，
在
全
興
、
什
股
、
曾
家
等
沿
海
村

亦
開
始
從
事
鹹
水
養
殖
，
以
養
殖
文
蛤
為
主
，
其
餘
有

草
蝦
、
虱
目
魚
、
烏
仔
魚
、
龍
鬚
菜
、
吳
郭
魚
、
灰

身
、
蟳
、
黃
錫
鯛
、
金
目
鱸
等
，
養
殖
面
積
約
為
一
二

一
公
頃
，
年
產
量
約
為
五
○
○
公
噸
。

第
二
節 

 

漁
會

一
、
發
展
沿
革

第二章  漁業

▲撒網捕魚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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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大
正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二
五
）
十
二
月
，
組
成
線

西
漁
業
組
合
，
日
昭
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四
三
）
日
本
政

府
公
布
水
產
團
體
法
，
漁
業
組
合
改
為
水
產
業
會
。
本

鄉
漁
會
組
織
於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七
月
前

隸
屬
於
線
西
鄉
漁
會
，
之
後
線
西
鄉
行
政
分
為
線
西
鄉

及
新
港
鄉
兩
鄉
後
，
本
鄉
才
再
另
外
組
織
新
港
鄉
漁

會
。
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五
五
）
漁
會
改
進
組
織
，

易
名
為
新
港
區
漁
會
，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六
○
）

九
月
隨
鄉
名
更
改
伸
港
區
漁
會
，
民
國
五
十
年（
一
九

六
一
）十
一
月
線
西
區
漁
會
及
伸
港
區
漁
會
合
併
為
線

伸
區
漁
會
。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六
五
）
四
月
再
自

編
伸
港
區
漁
會
獨
立
出
來
而
成
立
伸
港
區
漁
會
，
民
國
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六
月
彰
化
縣
六
個
區
漁
會
及

一
個
辦
事
處
合
併
為
彰
化
縣
彰
化
區
漁
會
。
彰
化
縣
彰

化
區
漁
會
在
本
鄉
並
設
有
彰
化
縣
彰
化
區
漁
會
伸
港
辦

事
處
。
目
前
本
鄉
漁
民
參
加
彰
化
區
漁
會
的
會
員
大
約

有
一
八
○
○
人
左
右
。

目
前
漁
會
的
發
展
工
作
包
括
：

一
、
漁
民
輔
導
及
組
訓
。

第二章  漁業

二
、
海
上
及
陸
上
漁
業
公
共
設
施
。

三
、
漁
民
海
難
救
助
。

四
、
漁
民
勞
工
保
險
、
全
民
健
保
。

五
、
漁
民
子
弟
獎
、
助
學
金
。

六
、
漁
船
（
筏
）
漁
業
執
照
及
配
油
手
冊
申
請
與

換
發
。

七
、
漁
船
船
員
手
冊
申
請
換
發
。

八
、
甲
種
漁
船
用
油
申
請
。

九
、
興
建
伸
港
鄉
漁
民
活
動
中
心
。

其
中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五
三
）
辦
理
漁
民
勞

工
保
險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九
三
）
辦
理
漁
民
海

難
救
助
金
及
海
難
子
女
獎
助
金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（
一

九
九
五
）
三
月
辦
理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（
漁
民
保
險
區
分

為
勞
工
保
險
及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），
同
年
七
月
六
日
與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五
月
八
日
購
買
伸
港
鄉

產
伸
中
段
五
八
七
與
五
八
八
兩
筆
土
地
預
備
申
請
興
建

伸
港
鄉
漁
民
活
動
中
心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六
年（
一
九
九

七
）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伸
港
鄉
漁
民
活
動
中
心
動
土
興

建
。
其
他
有
關
本
鄉
漁
民
之
福
利
及
建
設
亦
在
推
動
或

陸
續
推
動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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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、
業
務
範
圍

自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起
，
彰
化
縣
彰

化
區
漁
會
伸
港
辦
事
處
之
住
址
變
更
為
伸
港
鄉
新
港
村

新
興
路
一
○
○
號
。
其
業
務
範
圍
包
括
：

（
一
）
保
障
漁
民
權
益
，
傳
播
漁
業
法
令
及
調
解
漁
業

糾
紛
。

（
二
）
辦
理
漁
業
改
進
及
推
廣
。

（
三
）
配
合
辦
理
漁
民
海
難
及
其
他
事
故
之
救
助
。

（
四
）
接
受
委
託
，
辦
理
報
導
漁
訊
，
漁
業
氣
象
及
漁

船
通
訊
。

（
五
）
協
助
設
置
管
理
漁
港
設
施
或
專
用
漁
區
之
漁
船

航
行
安
全
設
施
及
漁
業
標
誌
。

（
六
）
辦
理
水
產
品
加
工
、
冷
藏
、
調
配
、
運
銷
及
生

產
地
與
消
費
地
魚
市
埸
業
務
。

（
七
）
辦
理
漁
用
物
資
進
口
、
加
工
、
製
造
、
配
售
、

漁
船
修
造
及
會
員
生
活
用
品
供
銷
。

（
八
）
協
助
設
置
管
理
國
外
漁
業
基
地
及
有
關
國
際
漁

業
合
作
。

（
九
） 

辦
理
金
融
事
業
。

第二章  漁業

（
十
）
辦
理
漁
村
文
化
、
醫
療
、
衛
生
、
福
利
救
助
及

社
會
服
務
。

（
十
一
）
倡
導
漁
村
副
業
、
輔
導
漁
民
增
加
生
產
，
改

善
生
活
。

（
十
二
）
倡
導
漁
村
及
漁
業
合
作
事
業
。

（
十
三
）
協
助
漁
村
建
設
及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會
員
住
宅

輔
建
。

（
十
四
）
配
合
漁
組
訓
及
協
助
海
防
安
全
。

（
十
五
）
配
合
保
護
水
產
漁
源
及
協
助
防
治
漁
港
、
漁

區
水
污
染
。

（
十
六
）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漁
業
保
險
事
業
及
協
助
有
關

漁
民
保
險
事
業
。

（
十
七
）
接
受
政
府
或
公
私
團
體
之
委
託
事
項
。

（
十
八
）
經
主
管
機
關
特
准
或
指
定
辦
理
之
事
項
。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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鴨
、
鵝
等
，
飼
養
從
幾
隻
到
幾
十
隻
而
已
。

據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《
線
西
庄
一
覽
表
》

所
示
，
本
鄉
所
屬
線
西
庄
水
牛
六
○
六
頭
，
價
格
二
四

二
四
○
日
圓
，
黃
牛
一
三
六
頭
，
價
格
六
八
○
○
日

圓
，
豬
三
四
六
二
頭
，
價
格
六
一
八
四
八
日
圓
，
山
羊

二
四
三
隻
，
價
格
一
二
一
五
日
圓
，
雞
二
○
三
三
九

隻
，
價
格
八
一
三
四
日
圓
，
鴨
二
○
○
三
○
隻
，
價
格

八
○
○
八
日
圓
，
鵝
二
五
○
七
隻
，
一
六
三
○
日
圓
，

總
計
四
七
三
一
三
頭
隻
，
價
格
一
一
一
八
七
五
日
圓
。

自
日
治
時
期
至
光
復
後
，
本
鄉
地
區
養
鴨
業
非
常

發
達
，
馳
名
全
臺
，
為
台
灣
地
區
土
番
鴨
和
菜
鴨
之
主

要
供
應
地
之
一
，
養
鴨
規
模
自
數
百
隻
至
數
千
隻
都

有
。
專
業
的
養
鴨
有
兩
種
：
一
種
是
蛋
鴨
、
一
種
是
肉

鴨
，
養
鴨
場
的
養
鴨
飼
料
，
用
稻
穀
、
豆
餅
、
魚
粉
，

本
鄉
的
畜
牧
業
主
要
以
農
家
家
畜
家
禽
飼
養
為

主
，
特
別
是
牛
、
豬
最
為
普
遍
。
牛
隻
可
從
事
於
農
業

耕
作
與
運
輸
，
又
可
出
販
售
圖
利
，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家

畜
。
養
豬
則
是
農
家
的
副
業
，
每
家
多
少
都
有
養
一
至

五
隻
，
作
為
農
家
的
經
濟
來
源
之
一
。
在
日
治
時
期
牛

隻
之
飼
養
非
常
普
遍
，
主
要
以
水
牛
為
主
，
用
以
耕
作

農
田
。
而
豬
隻
則
沒
有
專
業
養
豬
戶
，
通
常
農
家
飼
養

一
至
數
頭
，
食
物
以
殘
餿
及
自
己
種
植
之
甘
藷
或
豚
菜

為
主
，
小
豬
為
促
進
發
育
，
買
一
兩
塊
豆
餅（
黃
豆
瓣

一
片
約
四
十
台
斤
）
作
飼
料
，
其
他
還
有
麩
皮
（
小
麥

皮
）。
因
豬
隻
之
糞
便
及
稻
草
製
造
堆
肥
，
即
所
謂
有

機
質
肥
料
，
將
之
施
用
於
農
地
上
，
可
提
高
地
力
及
農

作
物
品
質
，
且
養
豬
的
收
入
不
惡
，
但
是
一
般
農
家
僅

將
其
當
作
副
業
。
此
外
，
其
他
家
畜
還
有
山
羊
、
雞
、

第
三
章 

畜 

牧 

業

九 

彰
化
縣
彰
化
區
漁
會
伸
港
辦
事
處
資
料
提
供
。

第三章 畜牧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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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糟
（
半
熟
榖
）
摻
一
些
雜
魚
，
鴨
寮
有
水
池
、
水
泥

埕
，
有
時
趕
去
海
潮
間
帶
覓
食
螃
蟹
或
其
他
生
物
，
及

至
兩
季
稻
穀
收
割
後
，
覓
食
掉
落
田
間
的
榖
粒
及
其
他

青
蛙
、
田
螺
等
生
物
，
可
填
飽
肚
子
，
不
用
飼
料
，
節

省
飼
料
費
。
趕
鴨
覓
食
的
路
線
，
在
一
期
稻
作
收
割

後
，
自
內
山
大
里
、
烏
日
向
海
口
的
方
向
行
走
，
時
間

接
近
一
個
月
。
在
二
期
稻
作
收
割
後
，
天
氣
已
進
入
寒

冷
氣
候
、
養
鴨
人
家
露
宿
田
間
，
以
鴨
為
伍
，
路
線
則

改
由
海
口
向
內
陸
行
走
。

養
鴨
業
的
發
達
，
育
成
雛
鴨
，
孵
化
場
也
應
運
而

生
，
線
西
鄉
寓
埔
、
頂
見
口
，
伸
港
鄉
的
溪
仔
厝
、
田

尾
都
有
孵
化
場
，
多
處
有
規
模
的
孵
化
場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的
統
計
中
，
本
鄉

所
飼
養
之
家
畜
種
類
計
有
牛
、
豬
、
鹿
、
羊
等
數
種
，

家
禽
類
則
計
有
雞
、
鴨
、
鵝
、
火
雞
等
數
種
。
其
中
牛

有
九
○
隻
，
豬
有
一
二
四
六
一
隻
，
鹿
有
一
三
隻
，
羊

有
五
○
○
一
三
隻
，
雞
有
八
一
○
○
○
隻
，
鴨
有
八
三

九
○
○
隻
，
鵝
有
一
○
六
○
○
隻
，
火
雞
有
三
○
○

隻
。
鴨
隻
的
飼
養
仍
是
最
多
的
家
禽
。

▲牧羊（李天堯提供）

▲牛車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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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養鴨人家（李天堯提供）

▲土埆厝與鵝（李天堯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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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志

從
本
鄉
志
〈
住
民
篇
〉
一
文
中
，
日
治
時
期
的
工

業
就
業
人
口
仍
屬
少
數
。
光
復
後
，
本
鄉
鄰
近
的
和
美

鎮
發
展
出
聞
名
遐
邇
的
「
和
美
織
仔
」
，
帶
動
鄰
近
鄉

鎮
的
紡
織
工
業
。
至
此
之
後
，
織
布
機
的
引
入
，
從
手

工
到
機
械
，
奠
下
本
鄉
的
紡
織
事
業
基
礎
，
也
創
造
出

許
多
人
的
財
富
。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至
四
十
七
年（
一
九

五
三
─
一
九
五
八
）間
，
可
以
說
是
經
濟
部
工
業
委
員

會
為
臺
灣
撒
下
工
業
的
種
子
，
這
些
種
子
約
在
十
年
以

後
（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）
再
逐
漸
開
花
結
果
。
民
國
四
十

二
年
（
一
九
五
三
）
時
，
臺
灣
工
業
產
值
在
國
民
生
產

總
額
中
只
佔
百
分
之
十
九
，
到
民
國
四
十
七
年（
一
九

五
八
），
已
升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，
平
均
每
年
增
加
百

分
之
一
強
，
十
年
後
再
增
至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許
多
傳
統

的
產
業
如
紡
織
工
廠
就
在
這
個
時
期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的

出
現
。
當
時
政
府
非
常
注
意
紡
織
業
的
發
展
，
除
了
訂

定
四
年
發
展
計
劃
，
同
時
也
降
低
線
紗
進
口
關
稅
，
紡

織
機
械
進
口
也
受
到
優
惠
待
遇
。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六
八
）
，
是
臺
灣
紡
織
業

最
發
達
的
時
期
，
耐
龍
布
料
最
受
當
時
歡
迎
，
尼
龍
襯

衫
幾
乎
人
人
一
件
。
之
後
發
覺
百
分
之
百
的
尼
龍
布
料

有
害
皮
膚
，
於
是
百
分
之
三
十
尼
龍
，
百
分
之
七
十
棉

紗
之
混
紡
布
料
成
為
市
場
新
寵
。
在
市
場
上
，
當
時
美

國
美
好
挺
襯
衫
成
功
的
打
入
臺
灣
市
場
，
緊
接
著
遠
東

紡
織
公
司
與
美
商
合
作
，
在
臺
灣
生
產B

V
D內

衣
。
民

國
五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七
○
）
，
美
國
著
名
的
黛
安
芬
女

用
內
衣
首
次
在
臺
北
國
賓
大
飯
店
舉
行
發
表
會
，
立
即

引
起
全
面
性
風
潮
。
民
國
六
○
年
代
初
期
，
國
際
服
裝

界
流
行
「
阿
哥
哥
裝
」
，
緊
接
著
迷
你
裙
風
潮
橫
掃
臺

灣
市
場
，
連
帶
著
褲
襪
生
意
順
勢
攀
升
，
本
鄉
的
維
倫

公
司
在
社
頭
成
立
製
造
廠
，
生
產
華
貴
牌
褲
襪
，
該
產

品
除
了
供
應
內
銷
外
，
也
有
外
銷
國
外
。
現
今
紡
織
業

則
受
國
際
紡
織
品
入
侵
國
內
市
場
的
影
響
，
以
及
國
內

第
四
章 

工 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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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商
競
爭
激
烈
，
導
致
市
場
逐
漸
萎
縮
和
供
過
於
求
，

製
造
廠
商
自
然
也
減
少
許
多
。

本
鄉
的
紡
織
工
業
主
要
以
織
布
及
織
帶
撚
紗
工
廠

為
多
，
另
外
也
生
產
胚
布
和
紗
。
紡
織
廠
合
計
約
有
一

二
○
家
，
然
而

較
具
規
模
者
共

有
五
家
，
包
括

隆
源
紡
織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，
位

於
汴
頭
村
六
四

之
四
號
，
負
責

人
王
德
慶
；
億

彰
實
業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，
位
於

汴
頭
村
五
○
之

四
號
負
責
人
柯

振
發
；
上
發
股
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
位
於
汴
頭
村
中

華
路
六
六
一

號
，
負
責
人
姚

▲紡織廠

有
長
；
世
宇
紡
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位
於
汴
頭
村
一
一

三
號
之
二
，
負
責
人
柯
子
德
；
東
興
益
興
業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，
位
於
汴
頭
村
一
二
四
號
。
由
於
這
些
紡
織
工
廠

部
份
廠
家
是
國
際
著
名
廠
牌
之
亞
洲
製
造
廠
，
其
成
品

直
接
交
由
海
外
總
廠
處
理
，
在
國
內
難
得
見
到
其
製
造

產
品
。
我
們
以
隆
源
紡
織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為
例
，
該
公

司
成
立
於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六
二
）
，
主
要
生
產

胚
布
及
紗
，
設
備
為
瑞
士
織
布
機
一
二
臺
，
員
工
人
數

總
計
六
三
人
，
堪
稱
為
現
代
化
的
一
家
公
司
，
其
產
品

除
了
銷
售
國
內
市
場
外
，
也
外
銷
至
中
國
大
陸
、
美

國
、
德
國
及
西
班
牙
等
國
，
每
年
營
業
額
新
臺
幣
三
五

○
○
萬
元
。
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
在
彰
化
縣
境
內
的
伸
港
鄉
及
和
美
鎮
，
開
發
全
興
工
業

區
，
其
總
面
積
約
為
二
四
六
‧
八
公
頃
，
規
劃
為
一
綜

合
性
工
業
區
，
對
本
鄉
的
繁
榮
發
展
有
極
大
的
貢
獻
，

使
本
鄉
工
業
不
侷
限
於
紡
織
業
。
據
本
鄉
公
所
建
設
課

工
廠
校
正
調
查
資
料
，
到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
八
）十
二
月
止
，
本
鄉
共
計
工
廠
三
四
九
家
，
以
下
以

各
村
為
分
類
項
目
，
綜
論
各
工
廠
位
於
各
村
道
路
的
分

布
，
以
及
其
生
產
種
類
。

第四章  工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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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嘉
村
共
有
六
家
工
廠
，
其
中
七
嘉
路
二
家
，
分

別
生
產
建
材
和
棉
布
；
中
華
路
五
九
九
巷
三
家
，
生
產

人
造
棉
布
和
織
帶
；
建
興
路
一
家
，
鐵
線
置
物
架
。

大
同
村
共
有
一
九
家
工
廠
，
其
中
大
同
路
九

家
，
四
家
織
布
，
其
餘
有
尼
龍
拉
鍊
、
治
療
器
裝
配
、

養
生
飲
料
、
鐵
線
製
品
、
木
柄
等
；
中
興
路
二
段
一

家
，
生
產
鍋
爐
和
化
工
機
械
；
彰
新
路
三
段
三
家
，
生

產
棉
、
紗
、
成
衣
等
；
福
安
路
五
家
，
生
產
織
帶
、
胚

布
、
五
金
加
工
、
冷
作
裝
配
、
塑
膠
絲
等
；
濱
海
路
二

段
一
家
，
生
產
塑
膠
編
織
帶
。

什
股
村
共
有
一
六
家
，
全
在
什
股
路
，
該
路
工
廠

主
要
生
產
棉
布
、
紡
紗
、
倉
儲
設
備
裝
配
、
紡
織
機

件
、
電
子
器
材
等
。

全
興
村
共
有
一
九
家
，
其
中
全
興
路
一
五
家
，
生

產
棉
布
、
混
紡
布
、
汽
車
材
料
、
塑
膠
射
出
成
品
、
剪

刀
加
工
、
烤
爐
、
玻
璃
膠
、
水
塔
桶
、
電
信
與
電
力
人

孔
手
孔
、
水
泥
製
品
等
；
西
全
路
二
家
，
製
造
印
刷

機
、
五
金
、
腳
踏
車
與
紡
織
品
另
件
；
濱
海
路
五
一
巷

二
家
，
胚
布
、
鐵
線
及
線
材
、
家
庭
五
金
等
。

汴
頭
村
共
五
○
家
，
其
中
中
華
路
一
三
家
，
生
產

棉
布
、
織
帶
﹝
成
衣
、
布
、
鞋
帶
等
﹞
、
塑
膠
製
品
、

五
金
、
巷
釘
、
機
車
與
腳
踏
車
把
手
、
運
動
器
材
零
件

等
；
汴
頭
路
三
七
家
，
生
產
紡
紗
、
棉
布
、
混
紡
紗

布
、
化
纖
布
、
織
帶
﹝
鞋
、
布
、
鬆
緊
帶
等
﹞
為
主
，

其
他
有
塑
膠
蓆
、
騎
馬
製
品
、
電
子
零
件
、
機
械
、
五

金
與
紡
織
零
件
裝
配
等
。

定
興
村
共
有
三
一
家
，
其
中
定
興
路
一
八
家
、
以

紡
紗
、
混
紡
布
、
塑
膠
布
、
家
庭
與
建
築
五
金
、
汽
、

機
與
腳
踏
車
零
件
、
鐵
線
置
物
架
等
；
彰
新
路
七
段
一

一
家
，
棉
、
混
紡
與
尼
龍
布
、
電
扇
網
、
鐵
線
、
烤
肉

器
具
、
尼
龍
帶
等
；
中
興
路
一
家
，
製
造
金
屬
製
品
；

興
工
路
一
家
，
以
布
類
加
工
為
主
。

泉
州
村
共
一
○
家
，
都
在
泉
州
路
上
，
生
產
種
類

有
棉
、
化
纖
、
胚
、
絲
綢
與
尼
龍
布
、
電
扇
與
電
扇

網
、
烤
肉
架
與
箱
、
自
行
車
與
機
車
籃
子
、
塑
膠
、
紡

織
與
五
金
零
件
等
。

泉
厝
村
共
六
家
，
其
中
中
山
路
二
家
，
生
產
塑
膠

射
出
成
品
、
米
食
加
工
；
七
嘉
村
一
家
，
生
產
防
水
隔

熱
磚
；
泉
厝
路
三
家
，
生
產
組
合
家
具
、
水
溝
蓋
、
鍍

鋅
三
格
板
、
防
煙
與
防
護
面
罩
等
。

海
尾
村
共
一
九
家
，
其
中
海
尾
路
一
五
家
，
以
生

產
織
、
棉
紗
、
棉
布
、
混
紡
、
尼
龍
、
鬆
緊
、
鞋
、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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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各
種
帶
類
織
造
為
多
，
另
有
棉
與
尼
龍
等
紗
生
產
，

以
及
機
械
與
汽
車
另
件
、
五
金
彈
簧
、
餐
刀
具
、
文
具

五
金
與
小
五
金
加
工
、
橡
膠
絲
包
砂
等
；
中
興
路
一

家
，
生
產
成
衣
；
濱
二
路
二
家
，
生
產
模
具
、
洋
傘
塑

膠
零
件
、
塑
膠
類
雨
傘
頭
、
掛
勾
、
吊
牌
等
。

埤
墘
村
共
二
家
，
工
廠
都
在
埤
墘
路
，
生
產
烤
肉

五
金
用
具
、
牙
刷
、
毛
刷
等
。

蚵
寮
村
共
二
家
、
工
廠
全
在
蚵
寮
路
，
生
產
草

蓆
、
竹
簾
等
。

曾
家
村
共
一
七
家
，
其
中
曾
家
路
一
三
家
，
生
產

紡
紗
、
各
種
棉
、
麻
、
毛
、
絲
與
化
纖
布
、
成
衣
內
衣

褲
、
泳
衣
、
尼
龍
襪
與
服
飾
、
塑
膠
包
裝
紙
、
包
裝

帶
、
射
出
製
品
與
編
織
帶
袋
加
工
、
食
米
加
工
、
衛
浴

五
金
、
五
金
鐵
網
、
運
動
休
閒
用
品
另
配
件
等
；
中
山

路
四
家
，
生
產
紡
紗
加
工
﹝
棉
、
尼
龍
、
帝
特
龍
﹞
、

棉
布
帶
、
棉
布
、
混
紡
布
、
塑
膠
布
、
蘭
草
席
蓆
、
給

水
銅
器
加
工
等
。

新
港
村
共
四
五
家
，
其
中
新
港
路
二
九
家
，
各
種

棉
、
紗
、
化
纖
、
紡
紗
線
等
加
工
、
棉
布
、
混
紡
布
、

纖
維
布
、
人
造
棉
布
、
花
紡
布
、
胚
布
、
綢
鍛
與
棉
混

紡
布
等
、
鬆
緊
帶
、
織
帶
加
工
、
鐵
板
、
洋
傘
、
花

生
、
胡
麻
與
菜
子
油
、
機
車
零
件
裝
配
、
自
行
車
與
五

金
零
件
、
軸
心
、
化
學
製
藥
﹝
粉
、
錠
、
膠
囊
、
糖
衣

錠
、
丸
、
內
服
﹞
、
塑
膠
絲
、
針
織
機
械
組
立
、
機
械

五
金
零
件
與
另
件
、
印
刷
品
﹝
請
帖
、
名
片
、
中
央
表

格
、
日
曆
﹞
等
；
中
興
路
三
段
一
家
，
生
產
電
扇
網
；

成
功
路
一
家
，
生
產
針
織
與
棉
織
成
衣
、
信
義
路
一

家
，
生
產
棉
織
、
寬
緊
帶
；
莊
敬
路
一
家
，
生
產
預
拌

混
凝
土
；
復
興
路
一
家
，
生
產
內
褲
；
新
興
路
三
家
，

生
產
尼
龍
、
鬆
緊
、
布
與
鞋
帶
、
布
、
各
種
五
金
零

件
、
模
具
、
塑
膠
五
金
等
。

溪
底
村
共
一
○
二
家
，
大
多
位
於
全
興
工
業
區

內
，
其
中
工
一
路
一
家
，
生
產
脂
肪
脂
、
脂
肪
酸
、
高

級
醇
、
可
塑
劑
；
工
三
路
五
家
，
生
產
瓦
楞
紙
板
、
平

板
、
骨
板
、
骨
釘
、
骨
內
外
固
定
架
、
棉
紗
染
漿
加
工

等
；
工
八
路
四
家
，
生
產
塑
膠
帶
、
布
料
染
色
整
理
加

工
、
脂
類
保
養
與
潤
滑
劑
、
各
種
金
屬
加
工
等
；
工
五

路
三
家
，
生
產
交
通
器
材
零
件
、
木
製
組
合
家
具
、

鋼
、
鐵
管
等
；
工
六
路
三
家
、
生
產
日
曆
、
海
報
、
鋼

製
品
、
車
輛
用
方
向
盤
及
配
件
；
工
西
一
路
一
九
家
，

鋼
、
鐵
粗
製
品
、P

U

與
工
程
塑
膠
粒
、
複
合
材
料
、
塑

合
板
、
夾
板
、
木
心
板
貼
皮
加
工
、
金
屬
化
膜
電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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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、
大
小
螺
絲
、
尼
龍
原
絲
與
加
工
絲
、
熱
敏
電
阻
零

件
、
鬆
緊
與
合
成
纖
維
挾
帶
、
絲
織
布
、
汽
車
與
機
車

零
件
、
建
築
、
汽
機
車
與
家
庭
各
種
五
金
、
各
種
鍍
鋅

烤
漆
浪
板
成
型
加
工
、
手
拉
器
、
運
輸
捆
綁
安
全
器
、

棘
輪
安
全
扣
、
吊
鉤
、
各
種
金
屬
表
面
處
理
等
。

溪
底
村
工
西
二
路
八
家
，
生
產
窗
簾
布
、
椅
套
、

成
衣
布
料
、
門
簾
、
鋼
筋
與
其
剪
斷
加
工
、
印
鐵
與
馬

口
鐵
印
刷
、
家
具
與
自
行
車
鐵
管
、
鋼
質
浪
板
、
布
料

染
整
、
瓦
楞
紙
板
與
箱
、
洋
傘
把
手
、
雨
傘
塑
膠
零

件
、
辦
公
室
傢
具
俱
硬
質
接
等
；
工
東
一
路
一
九
家
，

生
產
輸
送
、
尼
龍
、
合
成
纖
維
皮
帶
、
牛
皮
、
五
金
熱

處
理
、
塑
膠
（
袋
、
絲
、
布
、
帶
）
、
模
具
、
照
相
機

零
件
、
電
腦
週
邊
與
零
件
、
汽
車
與
家
庭
用
防
盜
系

統
、
無
線
電
遙
控
、
帶
類
染
色
整
理
、
化
纖
布
、
鋼

蔻
、
塑
膠
絲
、
紡
紗
、
空
調
扔
冷
凍
與
送
風
機
械
、

棉
、
紗
與
纖
維
布
、
金
屬
表
面
處`

理
、
木
製
家
具
、

五
金
與
腳
踏
車
零
件
電
鍍
，
機
械
五
金
、
釘
製
品
等
；

溪
底
路
七
家
，
主
要
生
產
棉
紗
、
人
造
棉
紗
、
纖
維
等

紡
紗
加
工
、
棉
、
化
纖
、
混
紡
布
，
另
有
隔
熱
磚
製

品
；
彰
新
路
七
段
二
家
，
生
產
塑
膠
、
化
纖
布
、
機
械

與
銅
製
五
金
零
件
。

溪
底
村
興
工
路
三
○
家
，
除
（
工
業
用
）
針
織

布
、
起
毛
布
、
網
布
、
布
料
染
整
加
工
外
，
還
有
布
匹

整
理
包
裝
、
熱
可
塑
性
塑
膠
、
磨
床
、
機
械
人
、
鋼
板

捲
、
油
脂
、
鐵
線
製
品
、
烤
肉
網
、
架
電
鍍
用
、
機
電

五
金
、
鋼
板
裁
剪
加
工
、
配
電
盤
、
鏜
光
無
縫
鋼
管
、

活
塞
桿
、
製
糖
機
械
、
輸
送
、
乾
燥
與
結
晶
設
備
、
中

藥
、
濃
縮
製
劑
、
廢
棄
物
焚
化
爐
處
理
、
自
行
車
合
金

鋼
圈
、
鋁
擠
型
產
品
、
無
縫
鋁
管
、
五
金
另
件
、
鋼

模
、
水
溝
蓋
、
台
、
藝
術
與
水
泥
護
坡
磚
、
各
種
自
動

化
輸
送
設
備
、
塑
膠
配
件
、
餐
具
、
手
工
具
、
雨
傘
、

橡
膠
製
品
、
油
封
、
煞
車
片
、
石
材
加
工
、
自
動
捲
門

機
、
自
動
大
門
與
遙
控
器
、
腳
踏
車
零
件
、
小
五
金
、

皮
件
、
汽
車
修
理
、
仙
草
與
米
粿
製
品
、
速
食
麵
、
果

汁
與
調
味
飲
料
、
工
型
鋼
、
槽
鐵
與
角
鐵
裁
剪
加
工
、

飼
料
、
消
防
器
材
、
原
木
製
材
等
生
產
處
理
。
十

另
外
，
據
政
府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、
八
十
年
、
八
十
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、
一
九
九
一
、
一
九
九
六
）
的
臺
閩
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查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（
一
九
八

六
），
本
鄉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，
總
計
七
○

六
家
，
礦
石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一
家
，
製
造
業
三
三
七

家
，
營
造
業
八
家
，
此
二
大
行
業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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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，
本
鄉
工
商
及
服
務
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，
總
計
八
六
四
家
，
礦
石
及
土
石
採
取

業
一
家
，
製
造
業
四
九
二
家
，
營
造
業
九
家
，
此
二
大

行
業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。
民
國
八
十
五
年（
一
九

九
六
），
本
鄉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，
總
計
一

一
四
一
家
，
礦
石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一
家
，
製
造
業
六
一

三
家
，
營
造
業
四
二
家
，
此
三
大
行
業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
五
十
七
‧
五
。
由
以
上
本
鄉
屬
於
工
業
的
三
大
行
業
，

其
所
佔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比
例
約
為
二
分
之

一
，
顯
示
本
鄉
工
業
在
各
行
業
中
其
份
量
相
當
大
。
再

據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本
鄉
營
運
中
工
廠
家

數
─
按
輕
重
工
業
分
類
，
總
計
二
五
二
家
中
，
輕
工
業

六
一
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‧
二
，
重
工
業
一
九

一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‧
八
；
按
四
大
行
業
分
，
金

屬
工
業
五
八
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，
資
訊
工
業

三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一
‧
二
，
民
生
工
業
一
七
四
家
，
佔
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。
由
上
顯
示
本
鄉
工
業
以
重
工
業
為

主
，
並
且
著
重
在
民
生
工
業
的
生
產
。

再
者
，
以
製
造
業
而
言
，
據
民
國
七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八
六
）工
商
普
查
，
製
造
業
共
三
三
七
家
，
其
中
紡

織
業
佔
一
九
二
家
，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五
七
，
紡
織
業
中

棉
紡
織
業
佔
一
一
八
家
，
佔
紡
織
業
總
數
比
例
為
百
分

之
六
十
一
‧
五
，
繩
、
纜
、
網
、
氈
製
造
業
四
十
七
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‧
五
，
此
二
項
為
紡
織
業
大

宗
；
其
次
，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業
六
一
家
，
佔
製
造
業
總

數
百
分
之
十
八
‧
一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工

商
普
查
，
製
造
業
則
有
四
九
二
家
，
其
中
紡
織
業
佔
二

四
七
家
，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‧
二
，
紡
織
業
中
棉
紡

織
業
佔
一
三
三
家
，
佔
紡
織
業
總
數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五

十
三
‧
八
，
其
他
紡
織
品
製
造
業
五
十
家
，
佔
紡
織
業

比
例
百
分
二
十
‧
二
四
，
繩
、
纜
、
網
、
氈
製
造
業
中

的
繩
、
纜
、
網
製
造
業
共
三
五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‧

一
七
，
此
三
項
為
紡
織
業
大
宗
；
其
次
，
金
屬
製
品
製

造
業
一
○
九
家
，
佔
製
造
業
比
例
百
分
之
二
二
‧
一

五
。

另
據
民
國
八
十
五
年（
一
九
九
六
）《
彰
化
縣
統
計

要
覽
》，
本
鄉
工
廠
登
記
家
數
共
一
一
七
家
，
其
中
紡

織
業
有
一
一
一
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‧
五
，
金

十 

伸
港
鄉
公
所
建
設
提
供
之
《
伸
港
鄉
工
廠
登
記
名
冊
》
，
分
類
統
計
而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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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製
品
製
造
業
有
十
二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三
七
。

綜
合
言
之
，
紡
織
業
仍
是
本
鄉
工
業
主
要
項
目
，
其
中

又
以
棉
紡
織
業
為
重
，
此
外
，
金
屬
工
業
為
本
鄉
近
年

來
排
名
第
二
位
的
工
業
種
類
。
以
下
列
出
本
鄉
民
國
七

十
五
、
八
十
年
度
，
台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查
當

中
，
本
鄉
礦
業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營
造
業
等

與
工
業
相
關
行
業
。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，
台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
查
，
本
鄉
礦
業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營
造
業
等

家
數
：

（

一）

礦
業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一
家

土
石
採
取
業
一
家
：
河
海
砂
礫
採
取
業
一
家
│
河

川
砂
礫
採
取
業
一
家
。

（

二）

製
造
業
三
三
七
家

‧
食
品
製
造
業
一
二
家
：
食
品
加
工
業
一
家
│
脫

水
食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製
油
、
碾
米
及
製
粉
業

八
家
│
食
用
油
脂
製
造
業
一
家
、
碾
米
業
七

家
。
其
他
食
品
製
造
業
三
家
│
粉
條
類
食
品
製

造
業
一
家
、
雜
項
食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。

‧
紡
織
業
一
九
二
家
：
棉
紡
織
業
一
一
八
家
。
再

生
及
合
成
纖
維
紡
織
業
九
家
。
針
織
成
衣
業
三

家
。
其
他
針
織
業
六
家
。
繩
、
纜
、
網
、
氈
製

造
業
四
七
家
。
印
染
整
理
業
五
家
。
其
他
紡
織

品
製
造
業
四
家
。
成
衣
及
服
飾
品
製
造
業
五
家

│
成
衣
製
造
業
二
家
、
製
帽
業
二
家
、
其
他
成

衣
及
服
飾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木
竹
製
品
及
非
金
屬
家
具
製
造
業
八
家
：
木
竹

製
品
製
造
業
八
家
│
製
材
業
一
家
、
其
他
木
製

品
製
造
業
七
家
。

‧
造
紙
、
紙
製
品
及
印
制
出
版
業
三
家
：
紙
及
紙
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紙
容
器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印

刷
、
出
版
及
有
關
事
業
二
家
│
印
刷
業
二
家
。

‧
化
學
材
料
製
造
業
三
家
：
人
造
纖
維
製
造
業
三

家
。

‧
化
學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：
西
藥
製
造
業
一
家
、

中
藥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橡
膠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：
其
他
橡
膠
製
品
製
造

業
二
家
。

‧
塑
膠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五
家
：
塑
膠
皮
、
板
、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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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製
造
業
六
家
、
塑
膠
膜
袋
製
造
業
六
家
、
塑

膠
日
用
品
製
造
業
五
家
、
塑
膠
皮
製
品
製
造
業

四
家
、
其
他
塑
膠
品
製
造
業
四
家
。

‧
非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：
水
泥
及
水
泥
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水
泥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金
屬
基
本
工
業
一
家
：
鋼
鐵
基
本
工
業
一
家
│

包
括
鋼
鐵
鑄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業
六
一
家
：
金
屬
手
工
具
製
造

業
二
家
、
金
屬
家
具
及
裝
設
品
製
造
業
八
家
、

金
屬
建
築
結
構
及
組
件
製
造
業
二
家
、
金
屬
製

成
品
表
面
處
理
業
四
家
、
其
他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
業
四
五
家
。

‧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三
家
：
製
造
專
用
生

產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共
一
一
家
│
紡
織
及
成
衣
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九
家
、
化
工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
業
一
家
、
其
他
製
造
專
用
生
產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
業
一
家
。
建
築
及
礦
業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
一
家
│
輸
送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。
其

他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。

‧
電
力
及
電
子
機
械
器
材
製
造
修
配
業
三
家
：
電

力
機
械
器
材
製
造
修
配
業
二
家
│
發
業
、
輸

電
、
配
電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、
照
明
設
備
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電
子
機
械
器
材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
電
子
零
件
及
組
件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精
密
器
械
製

造
業
一
家
│
鐘
錶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雜
項
工
業
製

品
製
造
業
五
家
│
其
他
雜
項
工
業
製
品
製
造
業

五
家
。

（

三）

營
造
業
八
家

‧
土
木
工
程
業
二
家
：
一
般
土
木
工
程
業
二
家
。

‧
電
路
及
管
道
工
程
業
四
家
：

‧
油
漆
、
粉
刷
、
裱
蓆
業
二
家
：

民
國
八
十
年
度
台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查
，

本
鄉
礦
業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營
造
業
等
家

數
：

（

一）

製
造
業
共
四
九
二
家

‧
食
品
製
造
業
共
一
三
家
：
罐
頭
、
冷
凍
、
脫
水

及
醃
漬
食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醃
漬
食
品
製
造
業

一
家
。
製
油
、
製
粉
及
碾
穀
業
八
家
│
食
用
油

脂
製
造
業
一
家
、
碾
穀
業
七
家
。
其
他
食
品
製

造
業
四
家
│
粉
條
類
食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、
雜
項

食
品
製
造
業
三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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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
紡
織
業
二
四
七
家
：
棉
紡
織
業
一
三
三
家
。
針

織
業
五
家
│
其
他
針
織
品
製
造
業
五
家
。
人
造

纖
維
紡
織
業
一
九
家
。
繩
、
纜
、
網
、
氈
、
毯

製
造
業
三
五
家
│
繩
、
纜
、
網
製
造
業
三
五

家
。
印
染
整
理
業
五
家
。
其
他
紡
織
品
製
造
業

五
○
家
。

‧
成
衣
及
服
飾
品
製
造
業
家
一
○
家
：
外
衣
製
造

業
八
家
│
男
人
、
婦
女
及
兒
童
外
衣
製
造
業
七

家
、
其
他
外
衣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襯
衫
及
內
衣
製

造
業
一
家
│
內
衣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雜
項
纖
維
製
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皮
革
、
毛
衣
及
其
製
品
製
造

業
二
家
│
其
他
皮
革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。

‧
木
竹
製
品
製
造
業
六
家
：
其
他
木
製
品
製
造
業

六
家
。

‧
家
具
及
裝
設
品
製
造
業
八
家
：
非
金
屬
家
具
及

裝
設
品
製
造
業
家
一
家
│
木
製
家
具
及
裝
設
品
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金
屬
家
具
及
裝
設
品
製
造
業
七

家
。

‧
紙
漿
、
紙
及
紙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：
紙
容
器
製

造
業
二
家
。

‧
印
刷
及
有
關
事
業
二
家
：
印
刷
業
二
家
。

‧
化
學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：
塗
料
、
漆
料
及
相
關

產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藥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中
藥
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橡
膠
製
品
製
造
業
四
家
：
其
他
橡
膠
製
品
製
造

業
四
家
。

‧
塑
膠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八
家
：
塑
膠
皮
、
板
、
管

材
製
造
業
四
家
、
塑
膠
膜
袋
製
造
業
六
家
、
塑

膠
日
用
品
製
造
業
七
家
、
塑
膠
皮
製
品
製
造
業

四
家
、
其
他
塑
膠
製
品
製
造
業
七
家
。

‧
非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三
家
：
水
泥
及
水
泥

製
品
製
造
業
二
家
│
預
拌
混
凝
土
製
造
業
一

家
、
水
泥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其
他
非
金
屬
礦
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建
築
用
粘
土
製
品
製
造

業
一
家
。

‧
金
屬
基
本
工
業
七
家
：
鋼
鐵
基
本
工
業
七
家
│

鋼
鐵
鑄
造
業
二
家
、
鋼
材
二
次
加
工
業
一
家
、

鋼
線
鋼
纜
製
造
業
四
家
。

‧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○
九
家
：
金
屬
手
工
具
製

造
業
五
家
。
金
屬
模
具
製
造
業
三
家
。
金
屬
建

築
結
構
及
組
件
製
造
業
三
家
。
粉
末
冶
金
及
表

面
處
理
業
二
家
│
金
屬
製
成
品
表
面
處
理
業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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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。
其
他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業
九
六
家
│
螺
釘
、

螺
帽
、
螺
絲
釘
及
鉚
釘
製
造
業
四
家
、
閥
類
製

造
業
一
家
、
鐵
皮
、
金
屬
皮
製
品
製
造
業
一

家
、
未
分
類
其
他
金
屬
製
品
製
造
業
九
○
家
。

‧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二
三
家
：
農
業
及
園
藝
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。
金
屬
加
工
用
機
械
製
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│
金
屬
成
型
工
具
機
製
造
修
配

業
一
家
。
專
用
生
產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七
家

│
紡
織
及
成
衣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二
家
、
食

品
飲
料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、
化
工
機
械
製
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、
造
紙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
家
、
包
裝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、
其
他
製
造

專
用
生
產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。
建
築
及
礦

業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│
輸
送
機
械
設
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一
家
。
其
他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
三
家
。

‧
電
力
及
電
子
機
械
器
材
製
造
修
配
業
五
家
：
電

力
機
械
器
材
製
造
修
配
業
二
家
│
發
電
、
輸

電
、
配
電
機
械
製
造
修
配
業
二
家
。
家
用
電
器

製
造
業
一
家
│
電
扇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電
子
零
組

件
製
造
業
二
家
│
其
他
電
子
零
組
件
製
造
業
二

家
。

‧
運
輸
工
具
製
造
修
配
業
九
家
：
汽
車
及
其
零
件

製
造
業
二
家
│
汽
車
零
件
製
造
業
二
家
。
自
行

車
及
其
零
件
製
造
業
七
家
│
自
行
車
零
件
製
造

業
七
家
。

‧
精
密
器
械
製
造
業
二
家
：
鐘
錶
製
造
業
一
家
、

醫
療
機
械
器
材
設
備
製
造
業
一
家
。

‧
雜
項
工
業
製
品
製
造
品
一
○
家
：
文
具
製
造
業

二
家

‧
未
分
類
雜
項
工
業
製
品
製
造
業
八
家
。

（

二）

營
造
業
九
家
：

‧
土
木
工
程
業
二
家
：
一
般
土
木
工
程
業
二
家
。

‧
電
路
及
管
道
工
程
業
四
家
。

‧
其
他
營
造
業
三
家
。
十
一

十
一 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，
《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臺
閩
地
區
工
商
業
普
查
報
告
》

以
及
《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年
臺
閩
地
區
工
商
業
普
查
報
告
》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
年
、
八
十
二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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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鄉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之
三
級
產
業
，
以
經
營
日
常

生
活
用
品
之
買
賣
業
為
主
，
服
務
業
居
次
。
營
業
以
獨

資
之
家
庭
或
零
售
商
店
為
絕
大
多
數
，
且
以
漁
、
農
產

品
為
主
，
次
為
服
務
業
。
全
鄉
商
業
之
分
布
大
部
分
集

中
於
街
區
內
，
其
餘
則
分
布
於
街
區
外
之
集
居
聚
落
。

本
鄉
第
一
級
產
業
人
口
較
高
，
第
二
級
產
業
人
口
次

之
，
第
三
級
產
業
人
口
最
少
，
由
此
可
知
本
鄉
之
商
業

及
服
務
業
並
不
發
達
；
與
彰
化
縣
全
縣
之
三
級
產
業
人

口
比
例
相
比
時
，
本
鄉
之
三
級
產
業
從
業
人
員
似
乎
較

少
，
這
更
突
顯
了
本
鄉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的
不
發
達
。
綜

觀
全
縣
及
本
鄉
各
產
業
人
口
所
佔
比
例
，
歷
年
來
變
化

不
大
，
顯
示
各
級
產
業
結
構
頗
為
穩
定
。

而
在
有
關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的
建
設
中
，
既
有
建
設

如
伸
港
鄉
公
有
零
售
市
場
的
興
建
，
是
拆
除
重
建
原
舊

有
之
公
有
零
售
市
場
，
其
面
積
約
有
一
三
九
四
平
方
公

尺
，
是
鄉
民
日
常
生
活
最
常
接
觸
的
商
業
設
施
，
亦
給

鄉
民
在
日
常
生
活
上
帶
來
了
更
為
便
利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
以
下
茲
列
出
本
鄉
民
國
七
十
五
、
八
十
年
度
，
台
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查
當
中
，
與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
相
關
場
所
單
位
數
：

本
鄉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工
商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中
，
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：

（
一
）
商
業
二
五
九
家

‧
批
發
業
八
家
：
布
疋
、
衣
著
、
服
飾
品
批
發
業

四
家
、
建
材
批
發
業
一
家
、
一
般
化
學
製
品
批

發
業
一
家
、
小
件
五
金
品
及
家
用
器
皿
批
發
業

一
家
、
電
器
批
發
業
一
家
。

‧
零
售
業
共
二
四
四
家
：
一
般
零
售
業
二
四
四
家

│
農
、
畜
、
水
產
品
零
售
業
三
一
家
、
食
品
雜

貨
零
售
業
八
七
家
、
布
疋
、
布
著
、
服
飾
品
零

售
業
二
八
家
、
建
材
零
售
業
八
家
、
家
具
及
裝

設
品
零
售
業
八
家
、
一
般
化
學
製
品
零
售
業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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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、
清
潔
及
化
粧
品
零
售
業
三
家
、
藥
物
零
售

業
一
九
家
、
燃
料
零
售
業
六
家
、
小
件
五
金
品

及
家
用
器
皿
零
售
業
一
二
家
、
電
器
零
售
業
一

一
家
、
車
輛
及
其
零
件
零
售
業
四
家
、
鐘
錶
眼

鏡
零
售
業
五
家
、
文
教
康
樂
用
品
零
售
業
六

家
、
首
飾
零
售
業
二
家
、
其
他
零
售
業
八
家
。

‧
餐
旅
業
共
七
家
：
飲
食
業
六
家
│
餐
館
業
三

家
、
小
吃
店
業
三
家
。
旅
館
業
一
家
。

（
二
）
運
輸
、
倉
儲
及
通
信
業
二
五
家

‧
運
輸
業
二
三
家
：
陸
上
運
輸
業
二
三
家
│
汽
車

客
運
業
一
家
、
計
程
汽
車
客
運
業
一
三
家
、
小

客
車
出
租
業
一
家
、
汽
車
貨
運
業
八
家
。

‧
通
信
業
二
家
：
郵
政
業
一
家
、
電
信
業
一
家
。

（
三
）
金
融
、
保
險
、
不
動
產
及
工
商
服
務
業
共

七
家
（
今
為
八
家
）

‧
金
融
業
二
家
：
郵
政
儲
金
匯
兌
業
一
家
、
農

會
、
漁
會
信
用
部
一
家
。

‧
經
紀
業
一
家
：
市
場
管
理
業
一
家
。

‧
法
律
及
工
商
服
務
業
四
家
：
其
他
工
商
服
務
業

四
家
│
未
分
類
其
他
工
商
服
務
業
四
家
。

（
四
）
社
會
服
務
及
個
人
服
務
業
六
九
家

‧
社
會
服
務
業
一
二
家
：
大
眾
傳
播
業
一
家
│
廣

播
電
視
節
目
供
應
事
業
一
家
。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
業
一
一
家
│
診
所
七
家
、
醫
事
技
術
業
二
家
、

助
產
業
二
家
。

‧
文
化
及
康
樂
服
務
業
四
家
：
電
影
放
映
業
一

家
、
運
動
場
及
遊
樂
園
業
三
家
。

‧
個
人
服
務
業
共
五
三
家
：
修
理
服
務
業
二
三
家

│
電
器
修
理
業
一
家
、
汽
車
及
機
踏
車
修
理
業

一
八
家
、
鐘
錶
及
首
飾
修
理
業
一
家
、
其
他
器

物
修
理
業
三
家
。
染
洗
業
二
家
。
其
他
個
人
服

務
業
二
八
家
│
理
髮
及
美
容
業
一
七
家
、
攝
影

業
二
家
、
裁
縫
業
九
家
。

本
鄉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台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
普
查
當
中
，
與
商
業
與
服
務
業
相
關
場
所
單
位
數
中
，

商
業
二
五
九
家
，
以
零
售
業
二
四
四
家
最
多
，
佔
商
業

總
數
百
分
之
九
十
四
‧
二
，
零
售
業
之
中
又
全
為
一
般

零
售
業
，
而
一
般
零
售
業
以
食
品
雜
貨
零
售
業
八
七
家

為
宗
，
佔
一
般
零
售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‧
六
六
，

農
、
畜
、
水
產
品
零
售
業
三
一
家
，
佔
一
般
零
售
業
總

數
百
分
之
十
二
‧
七
，
布
疋
、
布
著
、
服
飾
品
零
售
業

二
八
家
，
佔
一
般
零
售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十
一
‧
四
八
。

運
輸
、
倉
儲
及
通
信
業
二
五
家
，
則
以
陸
上
運
輸

業
二
三
家
最
多
，
陸
上
運
輸
業
之
中
又
以
計
程
汽
車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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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業
一
三
家
為
多
，
佔
陸
上
運
輸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
二
‧
五
二
，
其
次
是
汽
車
貨
運
業
八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三

十
四
‧
七
八
。

金
融
、
保
險
、
不
動
產
及
工
商
服
務
業
共
七
家
，

除
公
家
機
關
農
會
、
漁
會
、
郵
政
外
，
本
鄉
尚
有
私
人

工
商
金
融
單
位
四
家
。

社
會
服
務
及
個
人
服
務
業
六
九
家
，
個
人
服
務
業

五
三
家
最
多
，
個
人
服
務
業
又
以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業
二

八
家
為
宗
，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業
則
以
理
髮
及
美
容
業
一

七
家
，
佔
個
人
服
務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‧
○
八
；

其
次
為
修
理
服
務
業
二
三
家
，
這
當
中
以
汽
車
及
機
踏

車
修
理
業
十
八
家
為
重
，
佔
個
人
服
務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
三
十
三
‧
九
六
。
另
外
社
會
服
務
業
共
一
二
家
，
其
中

以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業
一
一
家
最
多
，
包
括
七
家
診
所
。

本
鄉
民
國
八
十
年
度
工
商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中
，
商

業
與
服
務
業
場
所
單
位
數
：

（
一
）
商
業
二
六
一
家

‧
批
發
業
一
八
家
：
食
品
什
貨
批
發
業
二
家
│
其

他
食
品
批
發
業
二
家
。
布
疋
、
衣
著
、
服
飾
品

批
發
業
八
家
│
布
疋
批
發
業
六
家
、
成
衣
批
發

業
一
家
、
其
他
成
衣
服
飾
品
批
發
業
一
家
化
學

製
品
批
發
業
四
家
│
其
他
化
學
製
品
批
發
業
四

家
。
藥
類
、
化
粧
品
批
發
業
二
家
│
藥
類
及
醫

療
材
料
批
發
業
二
家
。
建
材
批
發
業
二
家
│
玻

璃
建
材
批
發
業
二
家
。

‧
零
售
業
二
三
○
家
：
農
、
畜
、
水
產
品
零
售
業

一
二
家
│
農
產
品
零
售
業
六
家
、
畜
產
品
零
售

業
四
家
、
水
產
品
零
售
業
二
家
。
食
品
、
飲
料

零
售
業
一
○
五
家
。
布
疋
、
衣
著
服
飾
品
零
售

業
二
二
家
│
布
疋
零
售
業
二
家
、
成
衣
零
售
業

一
三
家
、
鞋
類
零
售
業
二
家
、
服
飾
品
零
售
業

二
家
、
寢
具
零
售
業
二
家
、
其
他
布
疋
、
布

著
、
服
務
品
一
家
。
家
具
及
製
設
品
零
售
業
七

家
│
家
具
零
售
業
六
家
、
裝
設
品
零
售
業
一

家
。
五
金
及
家
庭
日
常
用
品
一
一
家
│
五
金
零

售
業
八
家
、
家
庭
日
常
用
品
零
售
業
三
家
。
化

學
製
品
零
售
業
八
家
│
漆
料
、
塗
料
零
售
業
一

家
、
其
他
化
學
製
品
零
售
業
七
家
。
藥
類
、
化

粧
品
零
售
業
一
八
家
│
孳
類
及
醫
療
材
料
零
售

業
一
八
家
。
文
教
、
康
樂
用
品
零
售
業
五
家
│

書
籍
、
文
具
零
售
業
四
家
、
玩
具
、
娛
樂
用
品

零
售
業
一
家
。

‧
鐘
錶
、
眼
鏡
零
售
業
五
家
。
建
材
零
售
業
一
○

家
。
燃
料
零
售
業
八
家
│
加
油
站
業
四
家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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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
、
木
炭
零
售
業
四
家
。
機
械
器
具
零
售
業
一

一
家
│
電
器
零
售
業
八
家
、
家
電
零
售
業
二

家
、
其
他
機
械
器
具
零
售
業
一
家
。
車
輛
及
車

輛
零
件
零
售
業
二
家
│
車
輛
零
件
零
售
業
一

家
、
車
胎
零
售
業
一
家
。
首
飾
及
貴
金
屬
零
售

業
二
家
│
中
古
商
品
零
售
業
一
家
。

‧
綜
合
零
售
業
二
家
：
國
際
貿
易
業
二
家
│
輸
出

入
貿
易
業
二
家
。

‧
飲
食
業
一
一
家
：
餐
館
業
七
家
│
中
式
餐
館
業

六
家
、
其
他
餐
館
業
一
家
。
小
吃
店
業
一
家
。

餐
盒
業
三
家
。

（
二
）
運
輸
、
倉
儲
及
通
信
業
二
六
家

‧
運
輸
業
二
三
家
：
陸
上
運
輸
業
二
三
家
│
汽
車

客
運
業
一
家
、
計
程
車
客
運
業
一
五
家
、
小
客

車
客
運
業
一
家
。
汽
車
貨
運
業
六
家
。

‧
倉
儲
業
一
家
：

‧
通
信
業
二
家
：
郵
政
業
一
家
、
電
信
業
一
家
。

（
三
）
金
融
、
保
險
及
不
動
產
業
五
家

‧
金
融
業
五
家
：
銀
行
業
一
家
│
本
國
銀
行
業 
一

家
。
信
用
合
作
社
業
二
家
。
農
會
信
用
部
一

家
。
其
他
金
融
業
一
家
│
郵
政
儲
金
匯
兌
業
一

家
。

（
四
）
其
他
工
商
服
務
業
一
一
家

‧
商
品
經
紀
業
一
家
：

‧
廣
告
業
一
家
：
戶
外
廣
告
業
一
家
。

‧
租
賃
業
五
家
：
機
械
設
備
租
賃
業
二
家
。
商
業

用
機
械
租
賃
業
二
家
。
運
輸
工
具
設
備
租
賃
業
一
家

│
汽
車
租
賃
業
一
家
。

‧
物
品
租
賃
業
二
家
：
影
片
及
錄
影
帶
租
賃
業
二

家
。

‧
工
商
服
務
業
四
家
：
不
能
分
類
其
他
工
商
服
務

業
四
家
。

（
五
）
社
會
服
務
及
個
人
服
務
業
六
○
家

‧
醫
療
保
建
服
務
業
九
家
：

‧
電
影
事
業
一
家
：
電
影
片
映
演
業
一
家
。

‧
娛
樂
業
五
家
：
運
動
場
業
一
家
、
遊
樂
園
業
四

家
。

‧
個
人
服
務
業
四
五
家
：
汽
車
服
務
業
六
家
│
汽

車
修
理
保
養
業
六
家
。
修
理
服
務
業
一
五
家
│

機
踏
車
及
自
行
車
修
理
業
一
四
家
、
其
他
器
物

修
理
業
一
家
。
洗
染
業
二
家
。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
業
二
二
家
│
理
髮
及
美
容
業
八
家
、
攝
影
業
二

家
、
裁
縫
業
五
家
、
殯
葬
服
務
業
四
家
、
未
分

類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業
三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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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鄉
民
國
八
十
年
度
台
閩
地
區
工
商
及
服
務
業
普

查
當
中
，
與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相
關
場
所
單
位
數

中
，
商
業
二
六
一
家
，
較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時

增
加
二
家
，
商
業
當
中
仍
以
零
售
業
二
三
○
家

最
多
，
佔
商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八
‧
一
二
。

零
售
業
之
中
以
食
品
、
飲
料
零
售
業
一
○
五
家

為
宗
，
佔
零
售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‧
六

五
，
布
疋
、
衣
著
服
飾
品
零
售
業
二
二
家
，
佔

零
售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九
‧
五
七
，
藥
類
、
化
粧

品
零
售
業
一
八
家
，
佔
零
售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七

‧
八
三
。

運
輸
、
倉
儲
及
通
信
業
二
三
家
，
以
運
輸
業
二
三

家
最
多
，
運
輸
業
又
以
陸
上
運
輸
業
二
三
家
最
多
。
陸

上
運
輸
業
之
中
又
以
計
程
汽
車
客
運
業
十
五
家
為
多
，

佔
陸
上
運
輸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‧
二
二
，
其
次
是

汽
車
貨
運
業
六
家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‧
○
九
，
相
較
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度
，
該
項
大
致
無
多
大
變
化
。

金
融
、
保
險
、
不
動
產
及
工
商
服
務
業
共
五
家
，

除
公
家
機
關
農
會
、
漁
會
、
郵
政
外
，
本
鄉
尚
有
信
用

合
作
社
二
家
，
銀
行
一
家
，
分
別
是
彰
化
市
第
十
信
用

合
作
社
伸
港
分
社
，
位
於
中
山
路
四
八
號
；
臺
灣
省
合

作
金
庫
伸
港
分
行
，
位
於
新
興
路
三
五
號
；
臺
中
商
業

銀
行
伸
港
分
公
司
，
位
於
中
山
東
路
一
一
一
號
。

社
會
服
務
及
個
人
服
務
業
六
○
家
，
個
人
服
務
業

四
五
家
最
多
，
個
人
服
務
業
又
以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業
二

二
家
為
宗
，
其
他
個
人
服
務
業
則
以
理
髮
及
美
容
業
八

家
，
佔
個
人
服
務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七
八
；
其
次

為
修
理
服
務
業
一
五
家
，
這
當
中
以
機
踏
車
及
自
行
車

修
理
業
一
八
家
為
重
，
佔
個
人
服
務
業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
十
一
‧
一
一
。
另
外
社
會
服
務
業
共
一
二
家
，
其
中
以
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業
九
家
最
多
。

綜
合
以
上
本
鄉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的
普
查
資
料
，
可

以
看
出
本
鄉
之
商
業
及
服
務
業
活
動
，
偏
向
零
售
業
與

個
人
服
務
業
，
從
事
商
品
買
賣
與
服
務
種
類
，
以
民
生

必
需
品
與
服
務
為
主
，
其
消
費
群
仍
以
本
鄉
鄉
民
為
對

象
，
提
供
一
般
民
生
消
費
，
在
金
融
、
保
險
及
不
動
產

業
以
及
批
發
業
方
面
，
家
數
過
少
，
應
屬
於
較
封
閉
型

的
都
市
或
鄉
鎮
類
型
。
十
二

十
二 

同
註
十
一
。


